
可是四發起國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所發表的聲 

明中，已經指出安全理事會於命令舉行調査時，應考 

慮到像派遣調査委員會一類的辦法是否可能使情勢更 

趨惡化，因此理事會應該記住將來或有採取其他辦法 

的必要，而一且採取此項辦法後如再退出卽有不能履 

行其職責的危險。

現在美國政府提議安全理事會於決定調査第三十 

四條所規定的爭端及情勢——我們知道這是一種重要 
的決定，因爲它和解決很重要的問題直接有關^—時，

不應適用一致同意原則。換句話說，美國的這個提案 

便是直接反對金山會議時所宣示並經載入憲章作爲確 

保各大國聯合一致的辦法之一和保障之一的原則。任 

何具有自尊心和感覺到自己曾簽署及批准憲章而必須 

履行憲章義務的代表圑或政府，都顯然不能同意這種 

提案〇

最後，我要作成若干項結論。第一委員會在十一 

月十九日所通過的決議案（文件A/5〇0乃是對一致 

同意原則的直接攻擊，而這個原則乃是聯合國最重要 

的和最基本的原則之一，也是强有力的和切合實際的 

辦法之一，它的目的是要確保五大國聯合一致作爲愛 

好和平民族的合作基礎。這個決議案構成了一種明確 

的攻擊，完成了美國政府所領導的反對一致同意原則 

運動的一個階段，所以美國政府對於這個決議案的通 

過及實施所必然造成的全部後果必須負起全責。這項 

決議案是我們今天議程中的第四個項目，載刊這項決 

議案的文件中列有阿根廷所提召開會議廢止“否決 

權”的提案，並非偶然。臨時委員會爲第'—委員會及 

大會多數派對憲章所採取的武斷態度的私生兒，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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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這個委員會參照各會員國向大會第二屆會或臨時委 

員會所業已遞送或可能遞送的一切提議，審議安全理 

事會內的表決程序問題，亦非偶然。這就是說臨時委 

員會也要考慮那個主張召開會議以廢除"否決權”的 

阿根廷提案。

如果你們通過這項決議案，那就證明你們確是有 

意支持旨在“割掉” 一致同意原則的阿根廷提案，證 

明你們此刻不僅是將這個問題送交臨時委員會，而且 

還訓令它要顧及阿根廷提案，該項提案卻公然無忌地 

說：廢除這種可恨的“杏決權”，毁滅這個迦太基，廢 

棄這個一致同意原則！

蘇聯代表圑認爲第一委員會就這項問題所通過的 

建議是根本錯誤的。蘇聯代表圑曾在第一委員會中投 

票反對這些提案。它在大會內亦將投票反對這些提案， 

反對該項決議案。

現在—切都已經明白了。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互 

相牴觸的政治傾向現在都已經明白了。兩種互相敵對 

的政治企圖已經明白地表示出來了，這兩種企圖反映 

在聯合國內兩派勢力的鬨爭中，一派擁護合作，一派 

要確立支齙權，一派擁護聯合國，一派反對聯合國。今 

天這個問題的情形便是如此。在這個鬭爭中雒將獲得 

勝利，將來的事實會吿訴我們。

至於就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人民而 

論，我們將積極努力，以求確保和平民主的原則能戰 

勝黑暗的反動力量，這種黑暗的反動力量已遭全世界 

億萬人民所惽恨唾棄。

丰席：我們現在延會，到午後三時再行集會。

千採一時十五分散會

第一二H次全體會議

第一二三次全體會議 A j㈧、\災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午猿三時在紐約彿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一一六.繼續討論否決權之行使問題

主席：茲請捷克斯拉夫代表發言。 _

Mr. SLAVIK (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拉夫代表團的 

首席代表在本屆大會開始的時候曾經說過：捷克斯拉 

夫政府堅決反對擾亂聯合國各主要機關間的平衡，特

別是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間的平衡。1因爲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反對設置大會逢時委員會，如果設置這個委 

員會便會擾亂固有的良好平衡狀態，顶對安全理事會 

有所不利。捷克斯拉夫代表團反對設置臨時委員會， 

並且宣吿，捷克斯拉夫代à圑不能é加這種機關的工 

作。

1參閱第八十七次全體會讖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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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代表團現在提議將各個主張修正否決特權的 

提案1發交臨時委員會。捷克斯拉夫代表團已經有多 

次機會聲明它反對任何主張取消或削弱安全理事會中 

現行表決辦法的修正案。

本人曾經在第一委員會第一一三次會議中聲明， 

捷克斯拉夫代表團不希望大家每天都討論這個爲各方 

所爭執的問題。去年大會的議程上列有否決權的問題， 

我們在談到設置臨時委員會以及准許新會員國入會間 

題的時候又討論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願意引述去年我所發表的聲明中的幾句 

話：

“我誠懇地相信着:一致原則對於聯合國將來的完 

全成功是具有一個樂觀的前途的；它可以消除聯合國 

組織中的猜忌與懷疑，而且唯有一致原則纔能够加强 

聯合國的權威與力量，使着它們藉此而能完成世界上 

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民所仰望於它們的重大任務，這 

點我雖然最後提到，伹卻不是最不重要的。”2

塵於以上的聲明，我祗能重申我以前在第一委員 

會中所說的話。我們不想動搖憲章的根本基礎；我們 

反對一切要想取消或破壤大國一致這個偉大原則的企 

圖，因爲這個偉大的原則乃是聯合國的基石。因爲這 

個理由，所以捷克斯拉夫代表圑將要投票反對第一委 

員會多數委員國所提出的那個決議案。

主席：茲請阿根廷代表發言。

Mc. ARCE (阿根廷）：我現在不是要來討論否決 

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在幾個鐘點以內可以討論完 

的；這個問題當要我們舉行十次、十五次、二十次甚 

至於更多次的會議來討論，伹是我們必須首先在委員 

會中討論這個問題,然後纔能在大會中討論這個問題。

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們的意見，也不管人家對這

些問題怎樣看法，我們總歸是服從法律的人；我們服

從條例和規則，並且認爲每一個個人都應該盡他的責

任而且不要干渉入別人的權利。因此，我現在不是要

來討論今天大家已經審議過的政治問題，因爲這些問

題旣然已經在第一委員會和大會中審查過，所以現在

不僅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適當時間，而且也不應當由

我來討論以前各位發言人所提封的政治問題。旣然各

大國一討論這些問題，就要使我們捲入那些使它們彼

~~» 參閱文件 A/351, A/346, A/C.1/202, A/C.l/202/Rev.l 及 

A/C. 1/272。
2參閱大會第一屆第二期會議E式紀錄，全體會議，第二三八頁。

此互相攻擊的爭點，我必須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代表今天第二次提到的若干點提出答復。8因爲蘇 

聯代表一再提到這些點，所以至少不能不予以相當的 

答復，略述或提到主要的論題。

維辛斯基先生旣不願意各國和平相處，也不願意 

聯合國中各國代表和平相處，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否 

則，他當會了解他以蘇聯政府代表的資格可以討論所 

有他認爲必須討論的間題，而不必別有用意地和無端 

地諷刺那些和他沒有政爭的代表團。不過，蘇聯代表 

今天在一個歷時一點半鐘的簡短演說中他又說了一些 

肆意攻擊人的話，這些話我們在委員會辯論的期間已 

經聽到過。

有些時候，他所說的話富有興趣；伹是又有些時 

候，他重來重去，那自然是叫我們聽得疲倦，特別是 

因爲我們爲了要了解維辛斯棊先生的語言，必須要用 

這個了不得但是多多少少使我們神經受苦的器具（就 

是收聽多種語言的耳機)。

維辛斯基先生率直地吿訴我們：我們旣然巳經簽 

訂了憲章，就不應該攻擊憲章。他認爲，主張以重新 

審議否決權，取消否決權，修改否決權或就否決權規 

定採取任何其他行動的方式修改憲章的提案都是一種 

破壤憲章的行爲。他認爲我們應該不顧一切，維持現 

有的憲章。他顯然承認時間是在流動的，一九四五年 

的政治情形和今天的政治情形不同。他以比較含糊的 

話重述他在委員會中發表购陳述，說有若干國家曾壓 

追我們之中過去在金山會議棄權的國家和曾經有勇氣 

投票反對否決權的兩個國家，就是哥侖比亞及古巴兩 

國。他今天並且還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沒有 

對我們使用任何性質的壓力。

這的確是事實。我已經查過金山會議的紀錄並且 

發現關於否決權的問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 

表說的話非常之少。蘇聯代表們的手段是非常高明 

的，當有別的人替他們工作，替他們辯論或替他們奮 

鬭的時候，他們就袖手旁觀。所以我在前天說雖然在 

辯論否決權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說許多話來確保憲章中 

列有否決權的規定，伹是等到通過否決權以後，他們 

立刻就大踏步走上前來說道“好了，現在我們和你們 

在一起了。”現在我們就受了否決權的束縛，正仿彿前 

天有人說過，所有的國家已經簽訂了一個無期的奴隸 

契約。

""""s參閱第一二二次會議,第一九三頁茧第二〇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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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維辛斯基先生所說的話中看來，好像蘇聯對於 

在金山會議中曾經投票贊成否決權的或曾經在投票時 

棄權的代表們，根本沒有使過任何壓力。不過，我希望 

向大家提醒一樁事，諸位也許還記得這樁事，就是在 

金山會議的期間，不止一個大國的代表曾經對其他的 

代表說過：“要是沒有否決權，根本就’沒有聯合國。” 

倘若這不是壓力的話——自然這種壓力並沒有像維辛 

斯基先生的九十分鐘演講那樣有力量——我就不知道 

什麽是壓力。自然，他們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等於吿 

>訴中小國家:“你們要不接受否決權，根本沒有憲章”；

那些熱心看到聯合國成立以求世界和平並且使它們自 

身不會再被大國控入戰爭的中小國家就說:“兩害相權 

取其輕”，因此有若干中小國家就投票贊成否決權，其 

他中小國家就在表決時棄權，這自然是因爲它們認爲 

不論如何在這兩害之中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我認爲：要求重薪審査否決權問題同時適當顧到 

憲章中關於否決權的規定，是表示尊重憲章，而不是 

違反憲章。那些否認我們有權提出此種性質的問題以 

>及重新討論有關憲章的多種問題的人們纔是違反憲章 

的人們。

就阿根廷代表團而論——我願意在此修正我以前 

在金山會議期間所出席的一個委員會中所發表的一項 

聲明——我願意促請大家注意阿根廷代表團首席代表 

所說的話。他憑着高深的見識和遠大眼光說道，“在 

現有的環境下並不是所有合法的事都是在政治上行得 

通的。將來的經驗會吿訴我們現在的作法是對還是不 

對，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會有時間來修正這種情 

形V

阿根廷大使Mr. Catcano在說那些話的時候並沒 

有想到過去兩年大國行使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賦 

予的特權的經驗已證明哥侖比亞、古巴以及那些曾經 

在表決時棄權的國家是對的，而且證明那些曾經投票 

贊成否決權的國家那時應該說:“不要否決權好了，不 

要成立聯合國好了，讓世界像過去一樣自行運轉下去 

好了；我們不要給大國以任何特權，它們可能隨時惡 

意行事並爲本身利益而甩否決權。”

這個經驗已經證明阿根廷代表圑在金山會議中所 

說的話和它的棄權都是對的。我再說一遍:現在破壞 

憲章的人們就是那些否認我們有權討論憲章的任何修

*參閱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組織及程序問題委員會 

之速記紀錄（III/1),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第十八次會議，英 

文本第二十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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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的人們——我再說一遍，否認我們有權討論憲章 

的任何修正案，姑不騎是重要的修正案，或是不重要 

的修正案。

維辛斯基先生接着就外科方面說了許多的話，那 

些話現在已爲各位所熟知，而且使我感到非常快樂， 

因爲我是本屆大會各國代表中唯一充當外科醫生的 

人——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維辛斯基先生在說到截 

肢術的時候說:“阿根廷代表希望用他的外科技能割掉 

否決權。”維辛斯基先生隨後又說他不准病人用麻醉 

劑，不然就要奪去外科醫生手中的解剖刀，因爲他不 

准阿根廷代表動這個手術。

雖然我最近纔辭去在大學中所擔任的外科講席並 

擺脫在那一行的工作，但是我必須要承認俄國的外科 

醫生要比我們的外科醫生進步的多。外科術有兩種。 

一種就是拿波崙時代的舊式截肢術，就是當病人危在 

且夕的時候就直接開刀把危險的部分割去。不過，由 

於醫學上的進步，我們現在有補償性的外科術。這種 

補償性的外科術就是要設法避免截肢，如果發現非要 

截肢不可的時候，就要設法用義肢或從同一個蛊官割 

下一塊肉來補償，使被割的器官有更多的生機以補救 

它的損失。從截肢外科術和補償外科術——這種外科 

術是用在人體上和動物身上的——轉到政治上的外科 

術，我們必須承認：維辛斯基先生代表補償外科術的 

各項原則，包括整形外科術在內。因此，那些曾經積 

極參加上次大戰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曾非法獲取任 

何領土，或突然增加了二千多萬居民，而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却依照這種最新式的補償外科術所本 

的原理，施行了整形外科術。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我 

說在政治事項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 

所用的外科程序遠較阿根廷代表圑的高明。

他向我們說到那些希望削弱否決權的人們，而且 

和平常一樣他特別批評到美利堅合衆國的代表。實在 

說來，美國代表爲了息事寧人起見已經够温和的了。 

我希望美國代表原諒我這種說法。如果我是美國人， 

有許多時候我可能不會說得那樣甜密，但是因爲我旣 

然沒有充當美國代衾的榮幸，所以我說話必須保守我 

們拉丁美洲國家的作風,現出我們的喜怒和情感。維 

辛斯基先■生於批評美國之後又說到我可稱之爲“隱藏 

的否決”之事，這種否決故意要將本身隱藏起來，仿彿 

是一個躱在樹後的人一樣;我所指的就是棄權的否決。 

維辛斯基先生說他之所以在表決時放棄投禀權乃是爲 

了成全大家的合作。對於這一點我不願加以非難，因

第一二三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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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我希望我在此地所說的話要非常公正。我同意蘇聯 

代表的說法，就是這種作法有許多時候可能幫助成全 

大家的合作，不過我代表阿根廷代表圑要斥責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以往所用的“隱藏的否 

決”乃是一種公然違背憲章規定的行爲。一個有關實 

體事項的決議案如要具有法律價値，就需要“七個理 

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國的同意票。”1這是憲 

章的明文規定，至少是憲章的正式本如此規定，而我 

所用的唯有此種正式本而已。因此，每當一個大國棄 

權，彷彿像爲了遮掩否決權，躱藏在樹後一樣的時候， 

每當一個大國利用這種“隱藏的否決”的時候。它就 

犯了公然破壤憲章的罪行。所以我們在此已經當場捉 

到破壤憲章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而 

它就是繼續不斷吿訴我們說我們是在破壤憲章的那個 

代表團。 1

隨後正和以往一樣，維辛斯基先生爲了要防止各 

國代表天眞無懼的行事起見，所以他又向我們說到 

我所謂的稻草人：修改憲章，就是說修改第一百零九 

條。

他的用意就是要使各國代表相信每當一個大國不 

贊成對於憲章的某一修正案時，那是因爲那個大國使 

用否決權的緣故。這是不對的。我要促請那些深信必 

須修正憲章任何條款的人們不要動搖他們的決心，要 

勇往直前去修改它，讓那些準備違抗大會三分二會員 

國的意見以及世界輿論的國家行使它們的權利不批准 

這個修正案好了。簡單說來，我促請諸位維護自己的 

地位和權利，不要怕那個所謂稻草人的憲章第一百零 

九條的規定。世界的和平並不是靠否決權來維持，而 

是要靠各大國誠意履行它們的義務來維持。國際間現 

有的糾紛當爲大家所熟知，而且爲所有大小國家以及 

世界輿論所承認，在這種情形之下否決權祗會使我們 

走到戰爭的路_匕去。否決權的創造和發明乃是爲了要 

維持和平，乃是爲了要使各國之間意見一致，纔能建 

立和平。這乃是事實，我並無任何疑問，不過我認爲否 

決權並沒有使我們走到這種所謂意見一致的路上去。 

我現在說這些話原是爲了防止戰爭，爲和平工作，並 

設法要覓取一個方法不要使否決權每次都把我們引入 

一個死栅衝裏去。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說它被迫使用 

否決權的時候比它願意使用的時侯爲多，我不知道這

""""1參閱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句話是不是對——可能在某些情形下是對的。不過這 

並不是我的事。事實是，因爲否決權的使用，世界的 

輿論遂不能見諸實行。

維辛斯基先生隨後以他那種獨有的風格說到玩弄 

手段一點——這是非常叫我驚奇的。差不多就他的一 

言一動來說，他是一個温和而且令人愉快的人，而他, 

現在竟說出這樣話來，未免稍嫌粗野了。他認爲：阿 

根廷代表圑乃是奉了美利堅合衆國的命令向天空中 

開了二槍。今天我請杜勒斯先生，把已經給我們的命 

令，口頭的也好，書面的也好，抄一個副本給我，但 

是他說他礙難遵命。因爲在這個否決權的事項上，不 

但不是阿根廷跟着美國走，而且是美國跟着阿根廷走。 

這乃是眞正的事實。

再者，美利堅合衆國並沒有提議修改否決權，它 

沒有提議剝奪它自己的否決權，爲反對此項措施，而 

奮鬪的乃是阿根廷。維辛斯基先生已經指出，自金山 

會議以來阿根廷就在作此奮鬪，同時美利堅合衆國確 

在公開擁護否決權。而且擁護得何等積極！關於這一 

點，我願意提到記在金山會議文件上的一個聲明。有 

—天，天氣很好，當大家討論准許申請國入會問題的 

時侯，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我記不得是那一位—— 

說:“我們必須確切知道那些希望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國 

是忠誠和友好的國家。”他所說的是各大國在向安全 

理事會推薦一個新國家入會的時候，應該特別小心將 

事。我當時不禁莞爾而笑，在我的書的頁邊上寫了幾 

個字——這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可以在頁邊上隨意寫 

字——“這眞是怪事丨美利堅合衆國已經確切知道那 

些已經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是忠誠和友好的國家， 

因而可以對那些將來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友情發生懷+ 

疑麽？”現在兩年以後，諸位可以看到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所說的這句話究竟有幾分準確。據我看來，最好， 

還是去想想那些已經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到底是不 

是忠誠和友好，而不必事先對將來要加入聯合國的那 

些國家發生懷疑。

說到玩弄手段。我必須要承認：在拉丁美洲國家 

中，單單這幾個字就可能引起長達二小時的爭辯，爭 

辯的結果可能就是眞正的決鬪。不過，這種風俗在安 

格魯撒克遜國家中，或就我所知，在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中是不存在的。現在讓我們姑且假定我們• 

是在玩弄一個手段，不過我們玩弄的非常笨拙，已經 

被人發覺，而且維辛斯基先生已在這個講壇上斥責這 

個手段，指控我們奉了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的命令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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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開了一槍。眞實的情形是我們似乎已經爲人所發 

現，我們必須要承認我們自己非常笨拙，不過現在所 

有的代表們都能够親眼看到在這個大會堂中和我們坐 

在一起的有一個玩弄政治手段以及任何其他手段，包 

括議會中所玩弄的手段的大師。我要努力跟他學習， 

.如何玩弄這種手段，以便下次不會再被人家輕易的發 

現出來。

後來，維辛斯基先生爲了要向我們證明他是一個 

民主的愛好者，曾問我們爲什麽要提出那些我們沒有 

把握可以成功的提案？他說:“旣然你們知道那些提案 

是不會成功的，爲什麽庸人自擾的來談修改否決權？” 

我聽了這一番話以後，我自然就開始再三思考，等我 

回到我的書房的時候，我將要查閱一些過去的文件，以 

便知道這一方面的民主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中如何解釋。我認爲：一個提案的好壤完全要看它本 

身的情形而定，而且它是可以加以討論的。有的時候它 

能够成功，有的時候它不能够成功。不過，假如說在 

不確實知道一個提案能够成功以前就不將它提出，那 

就需要事先玩弄手段——假如我可以用這個字眼的 

話——因爲在提案沒有提出以前爲了要知道將來獲得 

多少票，就非要事先玩弄手段不可。

.這不是阿根廷代表圑所採用的辦法。我們是依照 

我們所抱的理想和宗旨行事的，有許多時候，正如各 

位所見到的，雖然大會中所有其他代表都反對一個提 

案，我們也會舉手來贊成那個提案，這種情形一點也 

不會使我們感覺到不安。

因此，我不能够接受維辛斯基先生的民主理論，

維辛斯基先生還說我們之要求討論修改憲章的問 

題是放了一把火。然而討論修改憲章和提出有關修改 

憲章的提案顯然不是放火。大會完全知道在聯合國大 

會的第二屆會中那一位代表是最大的放火者。

下一點就是馬歇爾計劃。這是不能忽略不談的問 

題。馬歇爾先生現在赴偷敦途中，我希望他在偷敦獲 

得成功——獲得成功可能是非常困難的，因爲據報紙 

上的報導，甚至於以何種次序來討論四國外長會議議 

程上的項目，尙不可能有所決定——自然，縱火的責 

任應該由馬歇爾先生負擔。馬歇爾計劃乃是一切糾紛 

的眞正根源。祗要你一提到馬歇爾計劃，維辛斯基先 

'生就左右開弓，亂射一通，因爲他不歡喜別人反駁他 

的話；在他不能如願行事的時候他就發怒，但是他不 

向馬歇爾先生宣洩怒火，而向其他的國家，像阿根廷 

等根本與馬歇爾計劃毫無關係的國家宣洩怒火。維辛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斯基先生用這種壓力，乃是爲要使我們不要使用我們 

的權利。這是如何的徒然無益！阿根廷每遇有提出一 

個提案的必要的時候，就會向大會提出那個提案，不 

論是五强或是任何其他大中小國家皆不能阻止阿根廷 

政府將那個提案向大會提出。要想使我們不行使這個 

權利乃是徒勞無益的。旣然憲章中沒有這種規定，我 

們當然可以充分利用我們的權利；現在還沒有一種否 

決權能够使各國不得提出它們認爲適當的提案。

隨後，維辛斯基先生說到一致的規則。我以前已 

經說到過這個問題。1是的，這個一致的規則。在安理 

事會中——而不是在大會中——我們接受五大國一致 

原則，伹是維辛斯基先生所盼望的乃是要將五强一致 

的規則變成一强一致的規則。當他說一件東西是黑的 

的時候，他要五大國以及所有其他五十二個國家也說 

那個東西是黑的。伹是就我而言，該恕我不能苟同他 

的意見；我不能做他要我做的事。

再者，我相信列强不準備同意將五國一致原則變 

成一國一致原則，維辛斯基先生已因此而罵過列强了， 

因爲今天維辛斯基先生已經指控大不列顚及美利堅合 

衆國一一首先自然是安格魯撤克遜集圑——以及法蘭 

西及中國反對一致規則。維辛斯基先生所要的就是要 

將憲章中的五强一致規則變成一人一致規則。那個人 

就是維辛斯基先生。

我再說一遍:我今天到此來並不是要討論否決權。 

我再說一遍：我非常抱歉——因爲我們常常能够同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的觀點——維辛斯 

基先生覺得他必須要提及這些事，因而我們也不得不 

到這個講壇上來發言，來檢討他對我們所說的那些毫 

無理由、毫無任何政治和法律基礎的無數話中的百 

分之五和百分之十的話。我躭擱了各位的時間，請各 

位原諒，不過那是因爲維辛斯基先生使我不得不這樣 

做。

中國代表顧維鈞先生就主席位。

主席：發言人名單現在截止增添發言人，現有的 

發言人名單中計有五位代表請求發言。

茲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 (波蘭）：波蘭代表團將投標反對大 

會現有的決議案（文件A/5〇i),理由有二。第一個理

1 #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全體會議，第二十頁； 

第一委員會/第十九次及第四十二次會議；及文件A/BUR/SR.36; 
文件 A/C.1/SR.98, A/C.1/SK.101, A/C.1/SK.113,及第九十次 

全體會議。

2°9 .第一*二三次全體會議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第一二三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由是：那個決議案提議將我們議程上的某一項目移請 

大會臨時委員會審議。第二個理由是：那個決議案提 

議討論聯合國憲章中一個最重要的規定的變更——此 

項規定，我們認爲是聯合國的生存和工作的根本基 

礎。

關於第一個理由，我們以前已經表示意見，認爲 

臨時委員會不合憲章的規S，爲了這個理由，波蘭代 

表圑甚至於宣吿波蘭代表團將不能參加那個委員會的 

工作。

很明顯的，塵於我們的意見，我們將反對將任何 

項目移交臨時委員會。

第二個理由需要進一步作相當的說明。大家都知 

道：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載的投票程序規定安全理事會 

在作程序性質以外的一切決議時應當得到全體常任理 

事國的同意票。聯合國乃是以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 

國的一致同意原則爲基礎的。參加聯合國的各國乃是 

本着這個五强一致的原則來簽訂憲章和加入書的。五 

强一致原則具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爲了執行安 

全理事會的決議，不管我們歡喜不歡喜，這是一個必 

須顧到的事實，卽聯合國所作的任何決定除非五强同 

意支持，否則是不能眞正付諸實施的。

安全理事會中五强一致原則是這個基本事實的法 

律表現。假如我們的組織是要成爲一個實際有效的組 

織，而不僅僅祗是一個供學者硏究的紙上組織的話，此 

項基本事實就須要顧到。我可以再補充一句，就是聯 

合國過去的慣例已經顯示任何一個決議——不僅在安 

全理事會是如此，並且在聯合國的任何機關，包括本 

大會在內，也是如此一如果沒有得到所有大國的熱 

烈支持，這個決議就未能眞正付諸實施；這種現象和 

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載安全理事會中五强否決權之是否 

使用毫無關係。

我將要舉出許多例子，以證明過去聯^■國因爲有 

些大國不完全同意某些決議，結果我們的組織就不能 

够實施那些決議。在那些事例中並沒有發生所謂否決 

權行使的問題。甚至在大會中也有這種情形。去年當 

我們在第二委員會中討論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後 

的救濟問題的時候1曾經發生過一個這種性質的案件。 

在那個時候，有人提議設置一個新的國際救濟組織， 

作爲聯合國的一個機關，來擔任這一方面的工作。聯 

合國全體會員國中除了三個會員國之外，其餘的會員

1參閱大會E式紀錄，_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第二委員會,第十二

次、第十五次、第十六次M第十九次、第二十六次至第二十九次會醆〇

國都贊成設置這個機關。不過，那時有一個在世界經 

濟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大國宣吿它不願參加這樣一 

個組織。這一個宣吿便足以使所有其他代表圑決定不 

再討論那個提案，雖然那個提案曾經得到聯合國除開 

三個會員國以外所有其他會員國的支持。就這個案件 

而論，並沒有發生所謂行使否決權的問題，伹是在一 

個大國決定不合作的時候，大家立刻就明白知道再向 

前推進這個事項祗是徒勞無功。

我們在本屆大會中曾遇到兩個其他的例子——關 

於西班牙的決議案（文件A/479)以及一個關於印裔人 

民在南非聯邦所受待遇問題的決議案（文件A/496)。 

上一年我們對於後一個決議案2獲有必要的多數票，但 

是因爲有一個或兩個大國投票反對它，結果就等於是 

鼓勵南非聯邦政府不要執行大會的請求；就有關西班 

牙間題的決議案而論,s因爲阿根廷政府不要執行大會 

的請求，結果那些決議案都不能充分得到實施。事實 

上雖然那兩個決議案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伹是其中 

有若干點後來未能再度通過。這又足以證明若干大國 

的態度如何使大會決議不能實施，雖然並未正式發生 

否決權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安全理事會。有人已經說常任 

理事國全體一致原則使安全理事會不能順利工作。我 

不認爲這個說法是對的。安全理事會曾因全體常任理 

事國的一致支持而順利通過決議，但有時雖然沒有人 

使用所謂的“否決權”而安全理事會也沒有順利達成. 

任何決議。

我現在僅僅舉出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關於外國 

軍隊撤離埃及的問題，4安全理事會之所以沒有達成任 

何結果，並不是因爲有人正式使用否決權，而是因爲 

有兩三個常任理事國不同意那時所提出的解決辦法而 

且不要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的緣故。

其次，我們還有印度尼西亞問題。在這個案件中， 

安全理事會曾經以多數的決議，向各關係國政府提出 

若干建議。5有一個關係國政府——荷蘭的政府——未 

能實行安全理事會的請求。它之所以未能實行安全理 

事會的請求者，自然是因爲它覺得有一個和更多的大

~2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六十五 

(一），第九十四頁。並參閱大會第一屆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全體會 

議,第一五四頁。

3參閱大會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九 

(一），第六十三頁。

4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七十三、七十五、 

八十、八十二、八十四、八十六、八十七、及八十八各躲。

5同上,第六十八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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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爲它撑腰。後來如何呢？這個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中 

經過詳細的討論。安全理事會通過了若干非常軟弱的 

決議案，而且沒有强迫那個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請求 

的政府依照安全理事會當初的要求行事。

因此，諸位就可以看到：列强一致原則並不是— 

件新潁或獨立的東西。這個原則僅僅給若干實在的事 

實以法律表現，它尤其是表示聯合國的任何重要和基 

本決議，特別有關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決議，爲了要見 

諸實行起見，需要各大國的合作。沒有大國的合作，任 

.何有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都不能生效。各位可能 

喜歡這個事實，也可能不喜歡這個事實，但是我認爲 

在此地的各位代表都不是要想就如何創立一個成功的 

世界組織寫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的學者。我認爲：在此 

地的各位代表都是眞正要創立一個能收實際效果的世 

界組織的現實政治家。倘若各位要這樣做的話，那麽 

各位就必須承認我剛才所說的這個基本事實；承鳔此 

項基本事實的唯一適當辦法就是在聯合國的法律結構 

上給予此項事實以正式的承認，那就是憲章第二十七 

條所給予的承認。

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全體一致原則所要達到的

另一個目的--------- 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聯

合國不致離開它的達成國際協議和同意的基本宗旨， 

而變成了一個爲一個或數個大國可能爲了本身政策用 

以麵付其他大國的機關。

這種傾向不單過去已經存在，而且現在仍然存在。 

在本屆大會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到這種傾向。在安全理 

事會中也可以看到此種傾向。我將僅僅舉出一個例子 

來說明安全理事會中的此種傾向。這個例子是與希腦 

問題有關的。

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希腦問題的期間，最初有兩個 

決議案提出：一個是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圑提出的決議 

案（文件S/39〇 ,1另一個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決議案 

(文件S/4〇4)。2 * *美國決議案未被通過，因爲那個決議 

.案未能得到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s蘇聯 

決議案亦未被通過，因爲那個決議案未能得到足够的 

票數，

在那兩次表決以後情形就非常淸楚：安全理事會 

各理事國間有一個基本的爭執，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 

所有的機關一樣是爲了要使各會員國達成協議而設立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一號。

2同上，第五.十五猇〇

*闻上,第六十六»。

«同上，第六十九»O

的，所以大家皆顯然朌望它尋覓相當的協議。後來，波 

蘭代表圑提出了一個折衷性的決議案（文件S/464)/ 

波蘭代表團認爲那個決議案當可爲雙方所接受，因爲 

那個決議案中載有若干點乃是美國決議案所有的，而 

又載有若干點乃是蘇聯決議案所有的。

但是後來怎樣呢？安全理事會拒絕支持波蘭的決 

議案，5後來又有人提出兩個決議案，6那兩個決議案較 

之美國原先提出的決議案還要强硬、尖銳，其影響還 

要遠大，而美國當初提出的那個決議案之所以未被通 

過乃是因爲它未能得到安全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的 

同意票。

追種策略的宗旨何在呢？ 一般說來，倘如'—'個人 

提出了一個提案而他方不願接受的時候，那個人就會 

得到一個結論：他必須另外提出一個比較軟弱的提 

案，同時亦須相當的適應他方的立場。不過，倘若那 

個人的囬答是提出一個他預先知道更難爲他方接受的 

提案，那麼顯然就表示他是缺乏達成協議的意志。自 

然的，倘若美國的第一個決議案沒有得到安全理事會 

全體常任理事國的支持，大家就能够預先知道其他兩 

個更爲尖銳和影響更爲遠大的決議案更不會得到安全 

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的支持。我們顯然可以看出： 

其唯一目的是要使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再投兩次否 

決票％以期奠定一個宣傳運動的基礎。

第二屆大會不久就要召開，所以可以很方便地說：

“我們將使他們再否決兩個決議案。我們的否決權統計 

數字可以很快地增加，因此我們就能在報紙上寫文章， 

在無線電中作廣播；這樣，我們就能有一個很好的宣 

傳運動來攻擊那個國家。”

我必須說：這不是安全理事會對於否決權的負責 

使用和善意使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全體一致原 

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若干國家不能爲了本身的利 

益利用聯合國反對其他國家。祗要這個原則存在一日， 

要想如此利用聯合國的企圖，至少是如此利用安全理 

事會的企圖，就祗會日見減少。

正如我所說的，有些事可能發生，並且對若干要 

爲本身利益而利用聯合國的國家具有若干宣傳價値， 

伹是在基本上，利用我們這個組織中具有最强大的執

5同上，第七十一號〇 ‘

8同上，澳大利亜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案（文件S/471)載茁式 

紀錄第七十一號，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圑所提出的決議案（文件S/486) 

載正式紀錄第七十四號〇 _

*同上，第七十九號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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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權力的機關作爲若干國家反對其他若干國家的工具 

的企圖和可能是減少了，因爲這是不能以合法的方式 

來作的。爲了這個理由，我們認爲：在聯合國歷史的 

現階段中實在不宜取消——或甚至於討論取消——安 

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全體一致的原則。同樣爲了這個 

理由，我們將要投票反對理事會現有的這個決議案。

主席：茲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聯合王國代表圑 

方才通知本席說它希望把它的名字從發言人名單中撤 

回。

Mr. BEBLER (南斯拉夫）：在我們來到紐約的第 

一個星期中，換句話說，就是在許多代表們、更多顧 

問們、秘書們以及專門委員們因爲各委員會尙未開始 

工作所以尙不很忙的時候，南斯拉夫代表圑的若干朋 

友和圑員們很驚奇地發現紐約各電影院每天都在放映 

關於Mtr. Gromyko使用第二十二次否決權的電影。他 

們問我們這是怎樣一回事。

經過調查以後，我們發現上述的事實是正確的。那 

個影片所放映的就是安全理事會在本屆大會開幕前一 

日所舉行的一次會議，詳細的說就是九月十五日的會 

議。爲了這一次的會議，所有大報及新聞社的報吿員 

都曾紛紛出動。他們到會場的時候都帶有照像機和電 

影攝影機。當會議開始美國代表就一個問題提出一項 

決議案的時候^那些報吿員都在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廳 

中。那個問題乃是已經討論了好幾個月並經蘇聯使用 

過九次否決權的問題。美國代表所提的那個決議案顯 

然是要蘇聯對同一個問題使用第十次否決權。那些顯 

然事先得到消息的新聞記者就是要在Mr. Gromyko 

行使第十次否決權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關頭，都向 

他拍照。這一點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因爲有人預先已 

經有所安排，以求在聯合國本屆大會開會時爲紐約造 

成某種氣氛。

這一個小小的事件正可以使我們看出爲什麽要使 

用否決權以及爲什麽在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國代表 

圑認爲需要蘇聯使用否決權的時候以及它們覺得過去 

使用否決權的次數尙不足以使公共輿論進入某種途 

徑一~換句話說，就是反蘇的途徑——的時候，它們 

就使蘇聯使用否決權。

其他大國使用否決權的次數絕對不少，不過自然 

沒有得到同樣的報導。今天已經有人提到去年美國代 

表圑否決了主張繼續聯總工作的提案的事實。1 2我們很

1參間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八十九»〇

2參閱第一二二次全體會譏。

容易舉出許多其他的例子。僅僅昨天在成功湖，於巴 

勒斯坦問題專設委員會中，3聯合王國——由於英國軍 

隊駐在埃及所弓I起的特殊情勢以及它自己認爲受前國 

際聯合會的委任統治巴勒斯坦，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特 

別有關係——聯合王國，我再說一遍，曾對到現在爲 

止聯合國就巴勒斯坦問題所作的一切行使了否決權。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大國由於它本身的特殊地位， 

曾阻止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

此外還可以提出許多其他的例子。我自然不願向 

各位提出太多的例子，但是有一個例子，我卻不能不 

在此提到。昨天的紐約時報4宣稱：中國政府，現爲 

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及大會的會員國——在那兩 

個機關中中國政府追隨美國投票，甚至於對現在討論 

中的問題也是如此——剛就將來的對日和會提出了一 

項提案。我們閱讀了中國政府所發出的一個案文，知 

道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所應採取的程序乃是該項會 

議所有的一切決議應以多數的可決票包括美國、聯合 

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中國的同意票爲 

之。

因此，中國政府在提議於和平會議中適用全體一 

致規則的時候，乃是用憲章中有關那個規則的規定，特 

別抄用了憲章第二十七條，祗不過換了一些需要更換 

的字眼而已。

由此可知，當中國認爲採用全體一致規則對它有 

利的時候，它就提議並將堅持要採用否決權的規則。

我們在安全理事會某次非公開會議討論特里亞斯 

特行政長官的選舉問題時還看到另一個實例。安全理 

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有四個常任理事國已經就行政 

長官一職的某一位候選人，獲致協議；但是其餘的一 

個常任理事國不同意這個人選。我們已經說明過：那 

一個常任à事國並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而是聯合王國。上述的那位候選人乃是聯合王國的友 

國比利時政府所推薦的。

我相信：在委員會中我們已經藉這些例子充分說 

明蘇聯代表圑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惡意，所有的大國遇 

適當和必須時使用否決權乃是它們的權利。這乃是它 

們反對任何違反其本身志願的決議的權利。五强之不 

能獲致協議表現在許多方面，表現在許多形式和環境 

中，而不是單單限於Gromyko宣吿否決的那一個 

刹那。如杲那樣說的話，就不免使這個問題簡化到完

~~s 參閱文件 A/AC.14/SR.25。

1參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妞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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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能叫人認識的程度。這à作或許對某些代表團有 

利，伹事實是問題的眞正癍結在於若千大國之間不能 

獲致協議，尤其是美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之間不能獲致協議。

伹是在這種不協議的情形之下我們將如何呢？推 

廣過半數原則的適用較之適用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載原 

則好些嗎？倘若如此，則若干大國於獲得完全操縱聯 

合國的機會後，就可以改善世界情勢嗎Ï直到現在爲 

止，沒有一個人敢說這種話。

我們已經看到若干在安全理事會中被否決的問題 

又提到不能使用否決權的大會中來。是不是有人可以 

說這樣比較好些，或這些問題有更多可以解決的機 

會？

我已經提到一個從安全理事會轉到大會來的非常 

重要的事項；這就是希腦問題。我們已經看見那個問 

題列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已經有一年了，在那個期 

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被迫使用否決權五次， 

始終本着同一的精神，始終是被迫這樣作，因爲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採取了一個 

堅定的立場。

我希望各位都非常淸楚這個案件的各項事實。諸 

位知道這個國家從前和現在都是外國武裝侵略的目 

標，那種武裝侵略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開始，直到現 

在還沒有停止。

在過去數星期中已經看到有一個新的情勢在開始 

形成，就是美國正在準備扮演過去當這個問題首先成 

爲國際問題的時候聯合王國所擔任的角色。美國最大 

的報紙紐約時報已經在把正在製造中的事件比作一九 

四四年十二月間的事件，換句話說，就是比作那個不復 

爲內戰而是一個有外國軍隊來打擊我們稱之爲希膘愛 

國志士的戰爭。我們自然對於這一點不能同意紐約時 

報的說法。而且正是因爲我們不能同意，所以我要在 

今天舉出一個新證人出來。這個新證人旣不是伯爾格 

來得派來的人，也不是莫斯科派來的人。我所要說的 

人就是Colonel Shepherd,他直到最近键擺脫英國駐北 

希腦經濟調査團團長的職務。Colonel Shepherd不久 

以前纔來紐約，並且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記者 

招待會上他說美國在希膙所遭遇到的反對情形如下：

“我曾經花費了一些時候和這些愛國志士交談。他 

們都是通常的靑年男女，正和我可能在美國、聯合王 

國或澳大利亞本國國內的一個叛軍中看到的靑年男女

—樣，如果他們遭遇到與希胭男女在希膙所遇到的破 

壤靈魂的法西斯主義的話。他們並不是企圖將蘇聯力 

量伸入希腦的共產黨。

“他們之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今日希膙國內的眞正 

民族主義者。

“希腦政府軍已經由英國和美國給予最新式的武 

器：火箭放射器、坦克車、火焰擲射器、最新式的大 

砲以及載重汽車。遊擊隊僅僅有步鎗和臼砲而已。我 

曾經看到那些叛軍在山上所有的武器。百分之九十都 

是英國製造的，其餘的不是德國製遣的，就是義大利 

製造的。那些武器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希臘抵抗德軍 

的期間英國曾給予人民解放軍的。其他的武器不是從 

希臊軍手中鹵獲過來的，就是從看管不嚴的英軍軍火 

庫中偸來的。我現在舉M«fc〇s的例子來說。他在一九 

四七年二月對於的襲擊，就是他如何得到武器 

和供應品的一個例子。倘若他能自南斯拉夫或阿爾巴 

尼亞方面隨意得到武器和供應品的話，他就不會和他 

的部隊冒這種危險。當我問他是否從其他國家得到援 

助的時候，他囬答說：‘倘若我們得到這種援助，那麽 

我們就當有高射砲以及其他的大砲。’可是，就連希臘 

政府的情報部都不能够說他擁有任何種的大砲。

“我估計叛軍的人數爲五萬人。據希臟政府的說 

法，那些叛軍開始的時候祗有一萬五千人。希脚政府方 

面並且說那些叛軍所遭受的傷亡人數在一萬名以上。 

因此，那些叛軍僅僅在過去十二個月中就招募了新兵 

四萬五千人；如果依照希膙政府所稱叛軍現有實力爲 

三萬人而計算的話，叛軍所招募到的新兵至少有二萬 

五千名。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希膙國內一•般人對叛 

軍作何威想。”1

這是一位不能說是爲任何關係方面派出來爲它自 

己說話的證人。他是一位由聯合王國政府派往希臊的 

英國軍官，他在親眼看到當時的情形以後，向我們提 

出了這一個報吿。他證實了我們自始所說的話，卽希 

膘境內的戰爭並不是一個內戰，更談不到要由希膙北 

部的鄰國負責，現有的戰爭乃是一個由兩個大國對一 

個英勇保衞國土和自由的小國所進行的戰爭。

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採取了什麽措置？ 

大會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採取了什麽措置？安全理事會 

討論這個問題達一年之久，而且經f收到那些在希臘 

境內出面干預的國家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或與那些國

_ 1自南斯拉夫代表的法*引證重譯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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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站在一邊並且在安全理事會中居多數的國家代表所 

提出的決議草案——那些決議草案要證明現在對一個 

小國所作的這種戰爭是對的，要證明武裝干渉希膙的 

政治是對的，並且，指控希臘的北鄰對於希腦境內現 

在發生的事多多少少要負一點責任。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以否決權阻止這些決 

議案之通過，因爲這些決議案不單是不公正，而且灣 

於東南歐國家和地中海國家間和平關係的將來發展構 

成一個威脅。安全理事會中的多數理事國遇到這個否 

決，於是不得不想其他的方法，因而投票贊成將這個 

問題提交大會。正如各位所知，眞正的決議乃是將這 

個項目從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刪去，以便大會得將這 

個問題列入大會的議程。這就是我們所作的事。大會 

中的多數會員國已同意這個辦法，並將希臟問題列入 

本屆大會的議程。1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巳經有兩個月 

了。結果如何呢？結杲是:派遣一個調査圑前往希臘， 

其目的正和過去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多數決議案的 

目的完全一樣。換句話說就是要證明武裝的干渉是對 

的，要把爲祖國奮鬬的希脲愛國志士稱作外國的走狗。 

因爲這些愛國志士代表希膘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們多 

數會員國等於是指控整個希臘民族是外國的走狗。

這種荒謬的說法不僅淆亂關於希腦問題的視聽， 

而且還有一個眞正的危險，因爲依照這種說法，就可 

以一再出面干渉，就可以一再遣送軍隊和戰爭物資。 

換句話說就可能造成一種情勢，不伹要犧牲成千成萬 

的誠實希臓人的生命，而且將使歐洲的情勢，特別是 

東南歐的情勢，惡化到不能預測其後果的地步。

諸位看到有兩種可能。每當多數會員國企圖一■ 

不幸的就是它們常常這樣作——利用聯合國以維護若 

干大國的利益因而逢到否決的時候，正如它們所說的， 

我們就永遠“被癱漢了”。當多數會員國碰不到障礙， 

卽不遇到否決的時候，我們就是在作一些我們不應該 

作的事，一些比不作事還要壤的事，一些比癱瘓還要 

嚴重還要惡劣的事。

在第一委員會中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2杜勒斯先 

生——我已經向他指出——當應該下最重要的斷定的 

時候，忽然停止論辯下去。他在碰見兩個大國不能協 

議的時候，就應該問一問：我們將要怎樣作？什麽是 

應該代表全體人類最高利益的聯合國的最高利益？

一1參聞第九十一次全截會酿。

a參鬮第—委員會第七十四次會釀0

社勒斯先生在他的演說中的某一點上，曾經對這個問 

題提出一個相當程度的答案，當時他說列强之間如果 

能够達成協議乃是小國之福，因爲列强如果彼此衝突 

起來，首先遭受不幸的乃是那些小國。伹是如果你說 

“a”你就必須要說4”，倘若你認爲爲了我們的利益 

應該達成協議的話，結論就是我們必須竭盡一*切力量 

來達成這種協議，如杲有任何爭執的地方存在，我們 

就必須設法終止這種爭執。我們現在此地以過半數通 

過的這種解決辦法，違反了一個大國的意志，它將促 

成協議呢，還是促成爭執呢？

多數發言人中有幾位主張將憲章第二十七條棚 

去。沒有一個人能够說如此就可以使大國間達成協議。 

但是這乃是要點所在。今年唯有斯拉夫代表引述了那 

位偉大政治家、那位曾經領導我們擊敗法西斯軸心國 

家的偉人羅斯福的言論，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今年只有維辛斯基先生，Mt. Masatyk，Mt- Simic 

和我引述過羅斯福的言論。在本屆大會的整個過程中， 

美國代表圑從來沒有提到適羅斯福。那位偉大政治家 

在上次大戰中給予聯盟國家的口號就是聯合兩個字。 

他在上次大戰期間的名言就是：“祗要我們大家能够 

在戰時和戰後團結一致，我們就毫無所懼。”

現在讓我來引述羅斯福所說的一段話，作爲結束。 

羅斯菔在這一段話中對於團結的意義說得特別淸楚：

“那一種經濟適合蘇聯人民乃是蘇聯人民自己的 

事。美國人民樂於和英勇的蘇聯人民攜手，並以此爲 

榮，這不僅是因爲要贏得這個戰爭的勝利，而且還因 

爲要將戰後的世界和平奠定基礎，並進而共同維持彼 

此締結的和平。我們已經親眼看到我們的文明遭受到 

莫大的危險。我們之所以能够很成功的應付這種挑戰， 

乃是由於我們的盟國意志堅强，我們能够給予盟國以 

種種援助，由於美國的人力、美國的生產能力、美國 

人的智慧，以及我戰鬭人員和軍事領袖勇敢向前作戰 

有方所致。我俩現在戰爭中所赢得的，千萬不可因爲 

缺乏眼光或缺乏信心或我們與盟國間不能屬結一致而 

失去。

我現在本着這個精神，籲請择位投禀反對這個使 

我們分開的提案，因爲這個提案將要引導我們走上我 

們正要避免的路上去，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新的戰爭。倘 

若另有一個新的戰爭爆發，當有無數的人爲了我們的 

錯誤，我們現在此地所犯的錯誤，犧牲他們的性命。

"""8自南斯拉夫代表的法文引證重驊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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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茲請埃及代表發言。v

Mr. RAAFAT (埃及）：我願意和我們過去在第一 

委員會中一樣指出：我們現有的決議草案(文件A/ 

5〇0包括三個部份。這三個部分就是~'個前W，第~' 

段:“請臨時委員會•••”和讀二段:“請常任理事國…”。

我們的討論，尤其是在第一委員會中的討論，已 

經表現得非常明白，就是我們大家對於這三段的意見 

頗有不同，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願意代表埃及代表 

團請求將這三個部分各別交付表決，第一先表決前言， 

>然後後表決第一段，最後表決第二段，以便得知大會 

對於這三段的意見。

主席：發言△名單上請求發言的各位代表E經先 
後發過言了。現è宣吿辯論終止。我們卽將着手表決 

文件A/5〇ï的第三頁中所載的決議案。現在已經有人 

請求我們分段表決這個決議案。

茲請秘書長政務助理Mr. CMdieir分段宣讀這個 

決議案。

Mr. CORDIEK (秘書長政務助理）••

“大會行使其向聯合國任何機關提出有關其職權 

之建議之職權（憲章第十條）:”

第一段以四十票對六票通過，棄權者三。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

“特請大會之臨時委員會遵照木會於一九四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成立該委員會之決議案第二段(甲）之規 

定負責辦理如下事項••

“一.硏究安全理事會之投票問題,注意聯合國各 

會員國向大會第二屆會或向臨時委員會業已提出或可 

能_之所有各項提議;”

第一分段以三十六票對七票通過，棄權者十。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

‘‘二.與安全理事會可能指定之任何委員會洽商 

如何與臨時委員會合作硏究此項問題;”

第二分&以三十七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九。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

‘‘三•就限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以前將向大 

會第三屆會提呈之報吿書連同結論送交秘書長，以備 

其致送各會員國及向大會提出;”

第三分没以三十八票對七票通過，棄權者九。

Mr. CQRDIEK (秘書長政務助理）：

“請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卽就安全理事會中 

之投票問題互相洽商，以便彼此之間對於保障安全理 

事會能迅速及有效執行任務之辦法獲得同意。”

第一二H次全體會議 

決議案的最猿一陡以四十五票對零過通，紊權者

八〇

主席：鑒於剛纔投票的明顯結果，假如沒有代表 

要求將這個決議案全文交付表決，本席將認爲這個決 

=議案已獲通過。

Mr. GROMYKcT(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請求把這個決議案全文交付表決。

' 該決議t以三十八票對六票通過，棄權者十一。

一一七.國際法及其編纂問題：第六委員

會報吿書(文件A/504 and A/506)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比利時）：第六委員會昨晚 

批准了一連串的決議草案和相當長的法律案文以後而 

完成了它的工作。雖然事先有人蓍吿我說這些項目已 

經列在今天會議的議程內，而且所有有關的文件應該 

在今天早上就準備好，但是我仍舊不能够讓大家對每 

一個問題得到一個完全的報吿。單是把現有的文件準 

備就緖並提交大會，已經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爲了這 

件事我們應該向秘書處致謝。因此，我覺得必須要將 

第六委員會的若干建議向各位口頭提出。我將簡短言 

之。

在已向大會分發的文件A/5〇4中載有一個關於設 

置國際法委員會的建議，該委員會的法規載在附件 

中0

大家當記得：上屆大會曾經設置了一個由聯合國 

十七個會員國組成的委員會，1負責硏究大會應該採取 

何種方法，俾能履行憲章第十三條(子)款所定之責任， 

以求“促進政治上之國際合作，•並提倡國際法之逐漸 

發展與編纂”。那個委員會的報吿書2建議設置一個國 

際法委員會，由十五位公認勝任合格之國際法界人士 

組成，這十五位委員以選舉方法產生，任期各爲三年， 

連選得連任。那個_員會也建議了工作方法，廣泛說 

來就是國際法委員會在實行任務上所應該採用的方 

法。

這個問題有許多方面：國際法委員會的結構，選 

舉委員的程序以及國際法委員會工作所應該根據的方

~*參聞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決黷案九十四 

(一）i第一二七頁。
—2 參閱文件 A/331, A/332 及 A/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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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經過第六委員會的第二小組委員會詳盡加以硏 

究。這個小組委員會的報吿書載在文件A/C.6/W3 

中。

第六委員會認爲：國際法委員會的法規或組織法 

應該在本屆會中起草並予通過，但是委員選舉事宜因 

需要事先提名,應留待下屆大會辦理。爲了這個理由， 

第六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

一. 設置國際法委員會的決議案；

二. 該決議案附件所載國際法委員會的法規；

三. 請秘書長籌備國際法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案。 

(在九月以前不能加以審査）。

第一個決議案以及國際法委員會法規載在文件 

A/5〇4中，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纔能讀完。第二個決議 

案載在文件A/5。6中。

第六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這兩個文件。

主席：茲請哥侖比亞代表發言。

Mr. YEPES (哥侖比亞）••設置一個委員會來籌備 

國際法的編纂事宜——正如法律委員會報吿書中所提 

議的（文件A/5Q4)——不但是大會應該擔任的一件 

最重要的任務，而且還是一個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生活 

以及人類的將來都有非常重大影響的因素，因爲這個 

計劃就等於是說多年來各國政治家所夢想的國際法編 

纂事宜最後當能建立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

像哥侖比亞谭樣的一個共和國，自鉍立以來，卽 

認爲國際生活中的法治爲其政策的指導原則，所以它 

看到聯合國決定要擔任一項我們覺得與我們的整個歷 

史有聯繫的任務，特別感到欣慰。拉丁美洲的其他共 

和國亦同具此威。所有我們這些國家的確皆已用了一 

大部分的時間，來編訂管制國際關係的法規。我們倘 

若硏究十九世紀在巴拿馬、利馬、桑提亜哥和蒙德維 

多舉行的各次偉大會議所完成的工作以及一連串關於 

國際法中許多問題的各個方面的條約所作的互相協調 

的工作，一定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因爲這些工作，所 

以有人說新世界的各個共和國從一個特別的觀點來看 

國際法。換句話說，現有一個美洲國際法，甚至於就 

是一個泛美國際法，這種國際法不但絕對不違反國際 

法的規則，反而對國際法有所補充，並且依照美洲的 

特殊環境，適用於個別的案件。

但最重要者,泛美會議中的全體新世界共和國所 

完成的工作，構成美洲對於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的進 

展最有效果的貢獻。自一八八九年以來在新世界各大 

都市所舉行的八屆泛美會議常會的過程中——第九屆

常會將於明年初在波哥大（哥侖比亞）舉行——以及 

在許多次特別會議中，我們已經訂定了一個完備的國 

際私法法典和一連串有關國際公法的公約，這些截至 

目前爲止可算是人類爲編纂國際法所盡的最有功效的 

努力了。

到今天爲止美洲各國關於各國對於國際資產制 

度、外交官及領事官職務、庇護權、國籍、引渡、國 

家責任、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侵略者的定義以及侵略 

懲罰等問題的義務與權利已經簽訂了二十多個公約， 

而且這些公約皆在發生效力。

那些乃是在泛美會議討論的若干法律問題，泛美 

會議對於國際法的編纂已作了莫大的貢獻，並且對於 

國際法的發展也有貢獻。在我們今天將要批准的國際 

法委員會的法規中對於這一點已經明白承認。這個法 

規規定要與泛美大同盟磋商，因此就等於是未認它在 

國際法學上的權威。我們希望在此第一個步驟以後當 

要採取許多其他的步騾，俾使聯合國與美洲國家間的 

關係益趨密切，而且可使我們能够在這兩個偉大的組 

織間建立一個永久的聯繫。這兩個偉大機構雖然地位 

不同，不過皆是在致力於一個同樣的任務，一個以正 

義和法律爲基礎的任務。

拉丁美洲有許多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政治家與美洲 

編纂國際法的工作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將僅僅提出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那就是Simon Bolivar。Sim〇û 

Bolivar在一八二六年得到巴拿馬國會批准一個眞正 

可以認爲是國際聯合會以及聯合國的法律基礎的條約 

以後，提出國際法的編纂工作，並認爲這是美洲共和 

國所應該完成的一項基本任務。新世界對於這位最偉 

大的解放者的這種政治和法律思想，始終恪守不渝。

茲値聯合國行將從事這個任務的時候，將美洲人 

民過去所得到的經驗吿知本屆大會乃是一件非常正當 

的事。我們希望這種經驗將使所有那些在今天認爲編 

纂國際法乃是使世界脫離混亂局面的唯一方法的人們 

能够加倍努力，因爲不要忘記，要使世界脫離混亂的 

局面，除了編纂國際法以外，別無其他辦法。一邊是 

全體大小國家所鄭重接受並尊重的法規和國際責任； 

另一邊是日漸混亂的局面而且在這種局面中我們文化 

的殘餘部分也將化爲灰燼。倘若各國不能接受國際法 

的公斷，彼此間的問題就要用殘忍的戰爭來決定。

現在乃是從事編纂國際法的最適當的時候。在上 

次戰爭中，所有的原則都被踐踏無餘，但是道義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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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精神的價値以及自然法的標準終於獲得最後的勝 

利，經過這一次空前的戰爭以後，我們或許更適於擔 

任一項需要有偉大勇氣以及深信要堅決維持那些道義 

力量的工作。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如果沒有這些道義 

力量的表現，就赋不過變成一個罪行和戰爭相繼發生 

的無止無盡的歷史而已。

聯合國在今天構成了一個希望，那就是倘若聯合 

國能够完成憲章所規定的任務，全體人類就會有一天 

在法律的保護之下組織起來，而法律委員會認爲我們 

<應該設置的國際法委員會將給予我們一個機會，使我 

們着手一項符合憲章的任務，因爲憲章說我們成立聯 

合國就是“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 

之戰禍”〇

我們的憲章規定要編纂國際法，其第一條規定聯 

合國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採 

取有效辦法調整國際爭端，後又在第十三條中給大會 

規定了 “提倡國際法之逐漸發展及編纂”的任務。因 

此，大會設置國際法委員會就是正式遵行憲章中的一 

g項最重要的規定。

今日的世界是一個無法制的世界。六年的戰爭和 

外國的佔領再加上在此以前的獨裁者的長久統治—— 

存這個時期中獨夫的願望就是整個人民行爲的法 

則——已經造成一種反對法律的心理。

從這個觀點上看來，在過去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 

將要成爲歷史上最不幸的時期，因爲在許多國家中法 

律至尊的觀念已爲極權國家破壤無餘。

隨後發生了一個新的戰爭，那個戰爭一般地加强 

、了混亂無法的趨勢。人們除了想規避敵人所强施的法 

律以外別無其他目的。至於各個國家則祗想行使絕對 

的主權，這就等於是否定法律。

爲了要在國際生活上建立法治，國際管轄權必須 

表示在一個法律對全體皆發生約束力的制度中，.這種 

t法律不但要限制國家的絕對主權，而且要承認自然人 

是國際法主體之一。

我們認爲這就是現在大家所討論的這個草案的宗 

旨，哥侖比亞代表圑希望大會將一致認可這個草案。 

這個草案表示我們深信一個假定》那就是法律——只 

有法律"一將有一天成爲一個人類眞正受過文化洗禮 

的世界的主權。這個草案確認了我們的信仰，就是指 

導世界的法律和道義力量當永久爲人們所所遵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主席：茲請中國代表發言。

徐先生（中國）：我之所以請求發言，乃是因爲我 

國政府對於國際法的逐漸發展與編纂問題特別感到典 

趣的緣故。我十分相信有許多代表皆知道中國代表圑 

對於憲章中第十三條第一項(子)款規定的訂定，對於 

一個負責硏究實施憲章此項規定的方法的委員會的設 

置以及對於那個委員會與本屆大會法律委員會第二小 

組委員會討論的規劃，都有過重大的貢獻。現在我們 

要處置的法律委員會的建議就是上述討論所達成的結 

果。

中國代表團願意促請.大會通過法律委員會的建 

議。關於法律委員會認爲不宜建議在本屆大會中選舉 

國際法委員會委員，而建議在下屆#會選舉一節，我 

國代表圑感到遺博。不過,我國代表團感覺欣慰的就是 

法律委員會明確地建議國際法委員會的設置，因而確 

知國際法的發展及編纂的積極工作雖然不立刻開始， 

伹不久就要開始了。我國代表國認爲決定設置國際法 

委員會不僅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且也是一個最重要 

的步驟。

說到這個決議案中附載的國際法法規^我國代表 

團也同樣地感到高典。國際法委員會法規在第八條中 

已經確保被選任爲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的人士皆各具有 

必要的資歷，而且國際法委員會全體當確能代表世界 

各大文化以及各主要法系。

第十五條釐定“逐漸發展”以及“編纂”兩個名 

詞的意義，因此創立了一個共同了解的基礎，足以掃 

除過去所有的種種誤解。

尤其使我國代表_慰的就是：法律委員會根據 

第二十三條(乙)項的規定，決定贊成大會本身在編纂 

國際法的工作上發生一種決定性的作用而反翳任其逐 

漸發展。法律委員會建議大會：如果大會願意，大會 

卽可以通過決議案的方式採納國際法委員會有關編纂 

國際法問題的報吿書，而不必沿用一般認爲逐漸發展 

方面的正當辦法，卽僅僅將國際法委員會的草案向各 

國推薦以便 P結協定就算完了。

這個建議倘獲採納，毫無疑問的當可大大的減少 

國際聯合會有遭遇到的失敗機會。國際聯合會不但對 

於逐漸發展和編纂未加區分，而且使編纂採用一種。 

逐漸發展所必需但就編纂而論並非永久適宜的方法爲

~~- 1參閱文件A/504，英本第文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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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圑認爲編纂的工作如兼用決議案和公約 

來進行，而不單靠公約，在國際法的編纂方面將是一 

個大大的進步。

我們生活其中的國際社會現在急需一套適當的國 

際法規。而我們現在所有的遠難令人滿意。舉例來 

說，讓我們看一看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我們將要看到 

安全理事會須依照政治上的考慮來作決定的次數如何 

之多。

我以爲：國際關係必須依照政治考慮加以調整之 

處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縱使國際法發展的程度和市內 

法一樣高的時候亦復如此。不過，我相信這種範圍應 

該減小，我覺得如杲實施憲章第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 

就能縮小這個範圍。

因此，讓我們大家鲟法律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以 

及該建議案所附的文件予以全力的支持。

主席：茲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言。

Mr. DURDENEV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將在表決設置 

國際法委員會的決議草案時棄權，因爲我國代表團所 

提有關國際法委員會應該代表國際法各基本體系的修 

正案雖經接受，伹其他許多有關國際法委員會法規的 

重要修正案1都被否決了。這些修正案中有一個是關 

於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的國籍的；有一個是關於在大會 

休會期間國際法委員會委員補缺制度的，在這一點 

上，我國代表圑認爲不宜沿用國際法院規約的成法； 

特別有一個是關於國際法委員會的工作的，蘇聯代表 

圑認爲國際法委員會的工作應該是起草一個公約，關 

於此點多數國家都不同意，它們認爲國際法委員會也 

可以提出其他的草案。2 *

我將不詳論我國代表圑所提出的較不重要的修正 

案。

鑒於以上所述各點，我國代表圑將在表決時棄權。

主席：因爲發言人名單上已無人等待發言，所以 

我宣布現在停止關於這個項目的辯論。大會現在要決 

定第六委員會提出的決議案（文件A/5〇4)連同所附 

的國際法委員會法規的規定。

1文件A/C.6/199載有上述蘇布I修正案的全部。

2關於第六委員會第二小組委員會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猜參

鬮文件 A/C.6/193。

現在如果認爲上述的決議案以及國際法委員會法 

規已獲通過，是否有人反錄？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起立發言）：蘇聯代表團將要棄權。

主席：倘若是這樣的話，我們最好還是就那個決 

議案以及國際法委員會法規舉行一次表決。

該決議案以及國際法委員會法規以四十四票對零 

通過，棄權者六。

主席：各位代表或許巳經注意到，第六委員會報 

吿員在就我們剛才審議的項目提出他的報吿的時候， 

也曾經對下一個項目（文件A/5〇6)有所報吿。那個 

項目就是“國際法的逐漸發展及編纂：秘書處籌備國 

際法委員會的工作”。

該項報告及決議案俱瘦逋遇。

一-^八.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第六委 

員會報吿書C文件A/ 508)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比利時）：我現在宣讀第六 

委員會的報吿書（文件A/5°8):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大會第九十一次會議將 

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事宜委員會就巴拿馬提出的國 

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所作的報吿書一件（文件A/333) 

發交第六委員會。

在第二小組委員會硏究此項問題以後，第六委員 

會認爲：能够負責籌備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的適當 

機關當爲國際法委員會，伹因塵於此項工作亟宜從速 

進行不可再有延擱起見，應該請秘書長辦理必要的籌 

備工作。

第六委員會愛建議大會通過下列的決議案：

“大會，

“備悉關於巴拿馬所提之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聯合 

國各會員國提送之批評及意見，爲數極少，

“請秘書長促請各國注意，宜速提具其批評與意 

見，勿予延緩；

“請秘書長遵照決議案一七五(二)之規定，着手 

關於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之必要籌備工作；

“決議將本問題之進一步硏討工作交付國際法委員 

會，至於該委員會之委員人選，依照決議案一七四(二） 

之規定當於下屆大會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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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爲此

“訓令國際法委員會,以巴拿馬所提之國家權利義 

務宣言草案爲討論根據，並參閱有關本問題之其他文 

件及草案擬訂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

主席：旣無人反對此項決議案，此項決議案卽獲 

通過。

第六委員會報告書及決議案通過。

.一一'九.紐倫堡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 

中所確認原理之編訂：第六委員 

會報吿書（文件A/505)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關於紐偷僅法

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中所確認原理之編訂問題沿用了 

國家權利義務宣言問題所用的程序。

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問題委員會關於此一問題 

的報吿書亦曾發交第六委員會。

第六委員會在硏究上述報吿以後，向大會提出下 

開決議案：

“大會

“決定將紐偷堡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中所確認 

之國際法原理之編訂工作託付國際法委員會，至於該 

委員會之委員人選，當依照決議案一七四(二），於下 

屆大會選舉之；並 

“訓令該委員會：

“0)編訂紐微僅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中所確 

認之國際法原理，並

“(b)擬具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一件， 

並陳明上列0)段所稱之原理在該草案內所處之地 

位”〇

主席：茲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

Wo

Mc. MANU1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主席主持辯論有方，本人無任欽佩。不過，本人 

願意指出項目七，卽巴拿馬所提出之“國家權利義務 

宣言草案”,至今尙未交付表決，事實上，本代表圑將 

投票反對那個宣言草案。我請求主席在討論紐偷堡法 

庭組織法所接受的原則以前，先將我們議程中的項目 

七提付表決。

主席：大會已經通過了項目七。本席認爲當時無 

需將決議案提付表決，因爲並沒有一個代表團提出過 

任何反對的意見。不過，旣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代表宣稱該國代表團意欲投票反對那個決議 

案，他的話將載入大會的紀錄。

Mr. DURDENEV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這個項目處理得快到我們竟沒有一個投票機會的 

程度。蘇榫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希望在紀錄 

中載明，蘇聯代表圑投票反對那個決議案。

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的話也 

將載入紀錄Ç'

Mr. Kaminsky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我願在紀錄中載明：白俄羅斯代表圑投票反對項 

目七。

主席：白俄羅斯代表圑的話將載入紀錄。

波蘭代表團的—位團員：波蘭代表團也願投票反 

對那個決議案。

主席：波蘭代表圑的話將載入紀錄。

Mr. BEBLER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圑也表 

示反對。

主席：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話亦將載入紀錄。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_共和國聯邦）： 

蘇聯代表圑建議採用通常的程序，倘如大會中不能一 

致的贊成，爲了要避免這種混亂情形起見應該舉行一 

次表決。

主席：本席將注意蘇聯代表的話，不過讓我提醒 

他一句，就是我曾經宣吿我提議大會不作正式的表決, 

而且在說這句話以前曾請問各會員國是否有任何反對 

意見。Mr. Gromyko或許已經注意到，當時並沒有人 

提出反對意見，所以我就認爲那個決議案已經爲大家 

所接受。不過，旣然Mr. Gromyko現在希望將其餘的 

各個項目加以表決，我自然樂於照那個程序辦理。

Mr. MANUILSIÇ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爾）:我請求對其他各點，以表決。我們將投票贊成某 

些決議案，伹是不贊成其他的決議案。

主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是要求 

表決將來所提出的決議案呢，還是他所指的是那些已 

經處理過的決議案？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我僅僅是說將來提出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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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六委員會報吿員Mr. Kaeckenbeeck將 

向大會宣讀與本項目有關的決議案案文。

Mr. Kaeckenbeeck再度宣讀決議案的案文。

主席：茲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言。

Mir. DUKDENEV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將在表決這個 

項目的時候棄權，因爲它對於紐偷堡法庭組織法所確 

認的原理的編訂問題，與第六委員會多數委員國的意 

見不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認爲：我們不 

單必須要起草一個公約將上述的各項原則載入，並且 

要擬具一個法典草案規定懲處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罪 

行的辦法。第六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國採取一個多少 

相類似的公式，不過那個公式在某一要點上與我們不 

同，那就是它沒有提議起草一個公約。因此，我們將 

在表決時棄權。

主席：因爲沒有其他的代表要發言，所以現在就 

要將這個決議案付表決。

該決議素以四十二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八。

一二〇.講授國際法：第六委員會報吿書

C 文件 A/509)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我現在宣讀文件 

A/5〇P：

第六委員會根據玻利維亜代表團的提案，建議大 

會通過下開決議案：

“案査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九十 

四(一Y曾發動實施憲章第十三條第一項（子）款所述 

之國際法發展及編纂工作，茲對該決議案之目標必須 

加以推進；

‘‘鑒於提倡國際法發展辦法之一，在於激勵公衆對 

此問題之興趣，並藉敎育與宣傳，使人民認識國際關 

係之原理與章則；

“鑒於增進對聯合國目標、宗旨、及組織之知識與 

情報亦係協助發展國際法之積極辦法，而聯合國乃國 

際法之主要機構。

""""1參聞大會第一屈會第二期會黷所通遇的決黷案,第一二七頁。

大會

‘‘議決促請各會員國政府••

‘‘一.採取適當措置，在各國政府管制下，和政府 

勢力所及之各大學及高等敎育機關，推廣國際法各方 

面（句括其發展與編纂）之敎學，或對原未設敎者設 

法發動之；

“二.依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對於在 

各會員國學校內敎授聯合國宗旨與原則、組織與工作 

問題所通過之決議案一三七（二)，並按上述第一段 

辦法促進關於聯合國目標、宗旨、組織、及工作之敎 

學；

“三.與秘書長全力合作以推進國際法發展及編 

纂之籌備工作，並對任何個人和私人在其本國致力於 

此種工作者，予以支助”。

主席：因爲沒有代表要就這個決議案發言。本席 

現將這個決議案交付表決。

該決議案以四十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七。

一二一.殘害人羣罪問題:第六委員會報

吿書（文件A/510)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在上屆大會中， 

殘害人羣罪成爲一個決議案卽決議案九十六（一)2的 

主題。在這個決議案中，大會譴責殘害人羣爲國際法 

中罪行之一，並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從事必要的硏究 

工作，以期起草—個關於殘害人羣罪的公約草案。

秘書長循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請求，並與各專家 

磋商後，擬具了一個公約草案和一個評註書，並將之 

送交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事宜委員會。

不過，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事宜委員會稱由於 

各會員國政府並未提出有關公約草案的意見，所以該 

委員會覺得不能對此問題發表任何意見。秘書長旋卽 

將公約草案抄送聯合國各會員國,並請它們提出意見。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後來通知大會說：除大會另有訓示 

應予遵守外，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擬在可能範圍內儘速 

着手審議這個問題。

第六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重申從前' 

那個決議案，宣吿殘害人羣是一個國際罪行，應使有I

2參閱大會在第一屆第4會醸中所通過的決黷案,決醮案九十 

六(一）,第—二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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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個人及國家擔承國家及國際責任，並請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繼績硏究此項問題。

文件a/5I〇中所載的決議案的案文已將第六委員 

會所通過的蘇聯、英國、比利時及挪威修正案併入。這 

個決議案的案文如下：

“大會，

“確認殘害人羣之國際罪行亟應設法制止；

“重申其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對於殘害人 

羣罪所作之決議案九十六(一）；

“斷定殘害人羣係屬一種國際罪行,涉及個人及國 

家在國內及國際方面之責任；

“因知秘書處所擬之殘害人羣罪公約草案，雖經秘 

書長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分別送達聯合國各會員國 

政府，然大多數會員國政府尙未提出其意見；

“鑒於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曾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六 

曰1之決議案中提議，除大會另有訓示應予遵守外，對 

於殘害人羣問題應儘速加以審議；

“爱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a)繼績硏究如何制止殘害人羣罪問題；

“(b)同時並硏究訂定殘害人羣罪公約是否適宜 

與必需，如屬適宜與必需，則是杏應有一單獨之殘害 

人羣罪公約，或殘害人羣罪問題是否應連同起草一項 

包括紐偷堡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中所確認之國際法 

原理之公約問題一併加以審議；

“(c)倘認爲必須就殘害人羣罪訂一單獨公約時， 

在收到聯合國多數會員國政府就秘書處草擬之殘害入 

羣罪公約草案提出之意見後，從事審議該項公約草 

案，並就此事向大會第三屆常會提具報吿”。

主席：除了第六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案以外，各 

國所提出的修正案尙有:文件A/5:*,這是古巴、埃及 

及巴拿馬聯合提出的一個修正案;文件A/5M,這是中 

國就聯合修正案提出的一項修正案，•及文件A/513, 

這是委內瑞拉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

發言人名單上現有六位代表請求發言；本席請求 

凡願發言的代表圑儘速提出書面請求，因爲本席覺得 

在相當時期內應該宣吿發言人名單截止增添發言人。 

茲請巴拿馬代表發言。

Mr. Alfaro (巴拿馬）：去年大會在舉世各國人 

民歡欣之中，通過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 

案九十六（一)。大會在那一個決議案中曾說：

1參閱銪濟曁社會理事會第五屆會所通過之決讓案 > 決鼷案七十

七（五）,第九頁及以後各頁。

“査殘害人羣乃否認每種人羣全體之生存權利，猶 

如殺人之爲否認個人之生存權利然。此種對於人羣全 

體生存權利之否認，實使人類良心爲之震慄，且終使 

人類損失此等人羣在文化及其他方面所作之貢獻；其 

與道德規範及聯合國之精神與目的自屬大相悖謬。

“以往每逢種族、宗敎、政治、及他種集圑整個或 

部分慘遭蹂躏時，此類屠殺人羣之罪行輒數見不鮮。

“對於殘害人羣罪之處罰乃屬各國共同關切之事。

“大會爱，

“確認殘害人羣爲國際法下之一種犯罪行爲，自爲 

文明世界所不容，凡犯此罪者，無論其爲主犯、從犯， 

無論其爲桐人、公務人員、或政治領袖，亦無論其犯 

罪理由爲宗敎、種族、政治、或其他性質，均應予以 

處罰；

‘‘促請各會員國制定必要之法律，以防止並懲罰此 

種罪行；

“建議各國籌辦國際合作，以促進對於殘害人羣罪 

之迅速防止與懲罰；且爲達到此目的，

“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進行必要之硏究，以期擬定 

關於殘害人羣罪之公約草案，供備提出於大會下屆常 

會”0

本年三月間，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 

案,2在那個決議案中，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着秘書長， 

“藉國際法及刑法專家之協助，從事必要之硏究，以便 

依據大會決議案擬定公約草案”。

秘書處迅速地而且有效率地完成所受託的任務， 

並且擬具了一個公約草案，隨後分送各會員國政府，請 

它們提供意見和批評。經過許多周折以後這個問題又 

回到大會第二屆會，等待大會採取行動。大會把這個 

問題發交第六委員會，第六委員會又把它發交其所轄 

的第二小組委員會。我不花費時間來敍述第二小耝委 

員會中辯論此問題的經過；但必須說到一個事實，卽 

第二小組委員會曾經通過一個決議草案並且建議第六 

委員會予以通過。那個決議案中的有關部份如下：

‘‘大會

“…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於制裁殘害人羣罪問 

題，繼績進行其業經開铪之工作，包括對於秘書處所 

擬公約草案之硏究，並進行完成公約…；

“飭知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無須丨矣獲所有會員國意 

見後始開始工作…；並
~2參閱鏟濟曁社會:理亊會第四屆會所通過之決識案,決議案四十 

七C四).,第十六頁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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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濟@社會理事會將其關於本問題之報吿書 

提交大會第三屆常會”。

這個決議草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完全與大會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所通過的決議案相符合 

的。不過，當這個問題回到第六委員會及在昨天的第 

五十九次會議中加以討論的時候，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文件A/C.6/I9〇/Rev. z)就由於一個修正案的提出 

而被擱置一旁，當時有一個決議草案以二十二票對十 

八票通過，棄權者一。這就等於是說有十六個國家未 

曾投票。

第六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的實體部份如下—— 

這已經由報吿員宣讀過了，不過本人要促請各位重新 

注意這個案文：

“大會…

“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0繼續硏究如何制止殘害人羣罪問題；

‘‘0)同時並硏究訂定殘害人羣公約是否適宜與 

必需，如屬適宜與必需，則是否應有—單獨之殘害人 

羣罪公約，或殘害人羣罪問題是否應連同起草一項包 

括紐偷堡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判決中所確認之國際法原 

理之公約問題一併加以審議；

“(c)倘認爲必須就殘害人羣罪訂一單獨公約時， 

在收到聯合國多數會員國政府就秘書處草擬之殘害人 

羣罪公約草案提出之意見後，從事審議該項公約草 

案，並就此事向大會第三屆常會提具報吿”。

本人要促請本大會注意上述決議案(c)段的規定， 

卽請求經裨曁社會理事會在收到多數國家政府的意見 

以後對秘書處所擬具的殘害人羣罪公約草案加以審議 

一點。

原有的修正案主張在沒有收到所有國家政府的意 

見以前，不應該審議那個公約草案。這就等於讓聯合 

國五十七個會員國在殘害人羣罪公約問題上都有否決 

權，而且這是一個確實消除此項方案的方法，因爲祗 

要有一個國家不提出意見，就足以使這個公約草案處 

於不能動彈的狀態中。原有的提案後來修改爲:“在收 

到多數國家政府的意見以後”，但是“多數國家政府” 

就至少是絕對的多數。因此，這就等於是說:在沒有 

收到二十九個國家政府或更多國家政府提出意見以 

前，甚至於不能審議那個公約草案。換句話說，那個 

反對締結殘害人羣罪公約的決議案乃是惰性尚可怕力 

量所造成的結果。不幸在各國政府機關須處理這種事 

項的時候，差不多細具有這種惰性。

第六委員會的決議案（b)段，措辭含糊，因爲內 

中用了兩個“是否”和兩個“倘若”字眼。就:(b)段 

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大會不伹不是斬釘截鐵地訓令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從事硏究，以期就殘害人羣罪起草 

一個公約，提交大會，反而是請求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去硏究殘害人羣罪公約是否適宜是否必要的問題。換 

旬話說，昨天認爲某一件事必須要作的信念，或昨天 

認爲某一件事必須要作的決定，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 

很可懷疑了，而且成爲磋商的主題。經過這種磋商，聯 

合國的這個最高機關就可能親眼看見它本身所作的決 

定爲另一個機關所推翻。

這顯然是一件前後矛盾妄誕背理的事。因爲這個 

原故，以巴拿馬代表團連同古巴和埃及代表團提議大 

會採納小組委員會所擬的案文中的實體部份，藉以回 

到原有的立場。

延擱和妨礙謌於那些有關人類神聖權利、生命、及 

自由的重大原則問題的決定的審議，將產生何種令人 

傷心的影響，不需要我杀多說。殘害人羣罪就是那些 

問題中的一個。

正因爲納粹在權力最盛的時期一再犯着殘害人羣 

罪而使全體人類的良知備受驚恐的緣故，所以全世界 

人民看到了聯合國採取行動，以期避免那種可怕的罪 

刑重演，沒有一個人不熱烈喝釆。大會倘若通過昨天 

第六委員會僅以過半數批准的這個決議案，那就等於 

放棄去年這個偉大的大會所採取的立揚。

去年大會以確實明白的語氣說:“我們要有一個殘 

害人羣罪公約”。今年看來大會似乎是在猶豫不定，並 

且它對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說:“請硏究殘害人羣罪公約 

是否適宜是否必要的問題”。

我們不能這樣的愚弄自己。我們不能使公共輿論 

以及全世界人心如此失望。讓我們遵守一個使大會增 

光使人類獲得希望的決議案。讓我們通過小組委員會 

所擬、且與那個決議案符合的案文。讓我們投票贊成 

那個修正案並且繼續採取一個堅決不移的反對這個可 

惡的罪行的立場。

主席：茲請古巴代表發言。

Mr. DIHIGO (古巴）：在剛剛聽到巴拿馬代表 

Dr. Alfan»的彪炳演說以後，我除了表示贊同他所說 

的每一句話以外，實在不能更贊一詞。

各位已經看到，埃及、巴拿馬和古巴代表圑的目 

的並不是要請大會採用我們所提出的任何案文，而是 

要請大會採用第六委員會第二小組委員會所建議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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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因爲正如Dr. Alfaw所說，昨天第六委員會僅以 

過半數通過的修正案含有不要實行大會去年所通過有 

關殘害人羣罪的決議案的意思。

諸位都知道大會通過那個決議案在全世界所造成 

的印象。上次大戰中的慘狀，以及由於種族或政治歧 

視殘害人羣的情形在一般人民的腦海中記憶猶新，所 

以他們不能不歡迎去年所通過的決議案。倘若我們現 

在通過報吿書中所載的案文而不接受我們所建議的修 

正案，全世界人士當會認爲我們僅僅在過去一年的時 

間內已經忘記了那些慘狀，而且認爲聯合國不敢譴責 

殘害人羣罪。

主席：茲請埃及代表發言。

Mr. RAAFAT (埃及）：我要說的話非常簡短。我 

這一次發言必須要簡短，特別是因爲在巴拿馬及古巴 

代表相繼發言以後。

我僅僅要提醒大家注意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一日的決議案九十六(一)中一方面確認殘害人羣爲 

國際法下的一種犯罪行爲，一方面又請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繼續必要的硏究，以期擬定關於殘害人羣罪的公 

約草案，供備提出於本屆大會。

因此，去年的決議對於應該不應該有—個殘害人 

羣罪公約的問題已經有所決定。旣然大會請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擬定一個殘害人羣罪公約草案，大會自然認 

爲應該有這樣一個公約。

正如巴拿馬代表剛才提醒我們的話一樣，事實上， 

秘書處業已循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求並在三位國際 

刑法專家協助之下起草了一個公約草案。那個草案曾 

經分送全體會員國請它們審査並發表意見。有若干會 

員國已經就那個草案提出它們的意見，但有若干其他 

會員國尙沒有那樣作。

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大會曾將上述公約草案連同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於那個草案的報吿發交第六委員 

會硏究。1

大家現在皆知道，第六委員會將那個問題發交其 

所轄的第二小組委員會。第二小龈委員會經過長期討 

論以後，曾向第六委員會提出一個公約草案（文件 

A/C.6/I9〇/Rev. t),請求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對於制止 

殘害人羣罪問題，繼續進行其業經開始之工作，包括 

對於秘書處所擬公約草案之硏究；起草一個公約並且 

就那個問題向大會第三屆常會提出報吿。

""""1參聞第九十一次全體會釀。

這是和大會去年的決議案非常符合的。不幸在第 

六委員會第五十九次會議的討論期間，委員會以三、 

四票的過半數，並在十個代表圑缺席之下，通過了蘇 

聯代表圑的一個修正案（文件A/C. z )丨那個修正 

案重新引起了整個問題，並且重新開始了大會以上年 

決議案所終結的辯論。

事實上，第六委員會現在提出的那個決議草案 

(文件A/5i〇)乃是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重新審査殘害 

人羣罪公約是否必要和是否適宜的問題。

諸位在去年對此問題作了肯定的答案。諸位在今 

年不能收回以前的肯定答案，尤其是對殘害人羣罪的 

問題。這是一個使全世界大部份公共輿論發生熱烈興 

趣的問題，而且沒有一樁事一~:絕鲟沒有一樁事—— 

足以證明這種反悔和猶豫的態度是有理由的。

因此，爲了相信第六委員會昨天投票的情形並不 

能正確反映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眞正意見，我們又再 

度向各位提出一個修正案（文件A/5U),不過這次是 

會同巴拿馬及古巴代表提出的。這個修正案不伹非常 

像我們昨天向第六委員會提出的那個修正案，而且也 

更接近各位去年所通過的決議案的明文與意旨。

採取第六委員會的後退決議案——我再說一遍， 

後退的決議案——還是採取我們向各位提出的修正 

案，聽憑各位自行決定。

主席：茲請委內瑞拉代表發言。

Mr. PÉREZ PEROZO (委內瑞拉)：我委內瑞拉政 

府就秘書處所擬的殘害人羣罪公約草案提出意見的時 

候，曾經明白表示願見那個草案提交聯合國的一個法 

律機關，加以充分審議。因此，委內瑞拉代表團在第 

六委員會中曾經提_將那個公約草案發回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並請該理事會會同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委 

員會加以審査。第六委員會的第二小組委員會在審査 

若干有關這個問題的提案以後,曾向第六委員會提出 

了一個決議草案，提議將秘書處所擬的公約草案送交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審議那個公 

約草案的時候自然可請國際法逐漸發展及編纂問題委 

員會予以協助。不過，第六委員會昨天在決定不借重 

上述委員會的時候，也暗.中拒絕了第二小組委員會的 

建議並且批准了我們現有的決議案。

：在遺個決議草案中，大會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審 

議是否適宜訂定一個殘害人羣罪的公約而且是否有此 

必要。委內瑞拉代表圑認爲請求經濟聱社會理事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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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見之舉是不合法的，理由有二：第因爲大會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會議中已經全體一致地 

承認有起草這樣—個公約的必要，而且大會在那一天 

的決議案九十六(一)中，已經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擬 

定一個關於殘害人羣罪的公約；第二，因爲大會對於 

這種性質的提案是否認爲適宜，很可以自己決定自己 

的意見，所以大會對於這個問題不需要和任何其他機 

關磋商。

再者，大會對於本身所作的決定如此缺乏信心對 

於大會的威望會有不良的影響，因爲這就等於表示大 

會對於不到一年以前全體一致認爲必要的公約是否適 

宜訂定現在卻禱躇起來。究竟是什麽事情在這短短的 

時間內使得大會對於以前已經如此確定的事表示躊躇 

不決起來？是不是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殘害人羣罪已 

變得沒有像從前那樣可怕，那樣危險？事實恰恰相反， 

最近發生的宗敎性質的殘害人羣罪行巳經使數十萬人 

遭受犧牲的事實應該促請大會重申過去對於殘害人羣 

罪的譴責並且積極地繼績硏究一*切可能制止和懲罰此 

種罪行的可能步驟。訂定一個殘害人羣罪公約乃是制 

止和懲罰此種罪行的一個最有效的步驟。因此，大會 

應該堅持去年所作的決定，不必要請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就這個問題提供情報。否則，訂定殘害人羣罪公約 

的事就更要受到延擱，這個整個問題就會重新討論起 

來，而且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完全浪費了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秘書處以及若干專門擔任協助起草公約草案 

的專家們就這個問題已經完成的工作。

還有一點，就是目前這個決議草案中顯然有一個 

矛盾的地方，因爲在第二段中，大會重申去年所通過 

的決議案九十六(一)——在那個決議案中，大會認爲 

殘害人羣罪公約是必要的，因爲它謌求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就這個問題擬定一個草案^—而同時在這同一個 

決議草案中，大會又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於是否有 

訂定公約的必要發表意見。

由於上述的種種理由，委內瑞拉代表圑巳經就第 

六委員會報吿書中所載的決議草案提出了修正案（文 

件A/5*3)。那項修正案僅僅主張删去（b)段並且删去 

(C)段中“如認爲必需單就殘害人羣罪訂定一個公約’’ 

一語。因此，這個公約草案將要如決議案中的規定送 

到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去，不過有一點和決議案中的規 

定恰恰相反，就是不請求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就是否需 

一要訂定殘害人羣罪公約一點發表意見。

第一二三次全證會議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現在大約尙有九位代表等待 

發言。在請下一位代表發言以前，本席願宣吿在本次 

會議散會的時候，發言人名單就截止增添發言人。所 

以，凡願就此問題發言的代表們皆請在這次會議散會 

以前前來報名。

茲請法蘭西代表發言。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在大會於一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通過那個鄭重譴責殘害人羣罪 

行的決議案九十六(一)以後，我們本可以希望大會當 

能迅速採取有效的步驟，以便對於此種罪行的懲罰作 

明確的規定。但是此項工作在一 九四七年的整個一年 

中尙未完成。在等待各國政府發表意見的期間，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編纂委員會以及秘書處繼績硏究了這 

個問®。事實上，秘書處所擬的公約草案並未能得到 

詳盡的審査，所以在大會於今年九月開會的時候，未 

能達成任何顯著的進步。

我們現在所處置的問題自然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 

題。不過，我們必須遵行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 

曰的決議案九十六（一)。那個決議案承認殘害人羣是 

法律上的一種犯罪行爲，並且規定應該以訂定公約的 

方法來確保殘害人羣受到懲罰。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不能够了解爲什麽有若 

干代表圑一再希望從緩解決這個問題並且一再批評採 

用訂立公約的方法。

有人吿訴我們：在現有的環境下，由於最基本的 

實際情形，這個問題應該從緩硏究。不過，我們倘若 

要把這個論點推演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我們就應該 

主張：由於現在國際間缺乏合作的精神，聯合國應該 

停止工作，關門大吉。

法蘭西代表受難最深的歐洲，向那些無芯要戯弄 

聯合國憲章弁言的人們呼籲。憲章在弁言中重申對於 

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値的信念。個人及民族的生 

存權豈不是那些基本權利中的最顯著的權利麽？

可是，此地有若干人反舆使用訂定公約的方法p那 

些人也就是藉口顧及現實情形希望展緩硏究殘害人羣 

罪阇題的入們。這豈不是一個眞正的矛盾麽？反過來 

說，假如認爲這個問題需要一個國際公約，各國政府對 

於這個公約可以嚴格管制，因此各國在選擇其所負義 

務時可有絕大的自由，這豈不是合乎現實的證明麽.？ 

倘若有任何人唯恐這種公約有不得實施的可能，那麽 

他就不應該忘記聯合國各會員國在憲章的弁言中業巳 

鄭重宣吿它們尊重由條約而起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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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以第六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草案，除非依照 

古巴、埃及、巴拿馬及委內瑞拉四國代表所指示的途 

徑加以修改，否則法國代表圑不能予以支持。

這個決議草案事實上將殘害人羣罪公約送請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加以硏究。.經#曁社會理事會是由各國 

的代表組成的；所以，它能較一個由非國家代表人士 

所組成的機關採取更有效的行動，姑不論那些人士的 

個人資歷如何之好。況且，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尙沒有 

擺脫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大會決議案所授予之任 

務P不過，這並不是說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應該在收到 

所有國家政府的意見以後纔能開始工作。因爲如果是 

這樣的話，祗g聯合國會員國中有一個會員國的政府 

不提出意見就足以使殘害人羣罪公約的硏究工作無定 

期的延宕下去。

就這一方面而論，那個提請大會批准的決議案除 

非加以修正，否則就不能令我們完全滿意。

法國之關心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於空洞的理想主 

義；而是因爲我們深感於一個歷史的需要，我們決心 

要作最大的努力來促進國際法在一個與人類社會的命 

運和尊嚴有密切關係的範疇內有所發展。

主席：茲請挪赙代表發言。

Mr. SEYERSTE：D (挪威）：當去年大會第一次討 

論辱害人羣罪問題的時候，各會'員國對於必須設法制 

止此項罪行一點有一個完全和積極的協議，而且大會 

曾經全體一致地通過其他代表們已經提到的那個決議 

案。我願意請各位注意：這個決議案實際上包括三個 

部份。第一個部份譴責殘害人羣罪.，k且宣吿肆害人 

羣爲國際法中的一種犯罪行爲。這-部份乃是聯合王 

國所提出的。第二部份促請各會員國制定必要的法律， 

以防止並懲罰此種罪行。.這個部份乃是印度代表圑所 

提出的（文件A/C.6/S3)，波蘭代表圑在今年的第六 

委員會中又把它提出了。

在第三部份中，這個決議案載有一個已經爲人提 

到的規定，就是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向本扈大會提具 

一個關於殘害人羣罪的公約草案。

第二項規定——那就是印度代表圑所提出的，备 

會員國應該制訂法律來防止殘害人羣罪的規定——據 

我的了解，已經有少數會員國予以實施。其他的會員 

國，例如挪威，在這一點上，大體說來已經具有必要 

於立法。不過，這種立法需要加以相當的調整；但是 

在公約擬定以前是無法調整的。我們必須要知道殘害 

人羣罪包括那些行爲，我們也必須要知道在那些條件

—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下，在那些情形中我們是應該將罪犯引渡的。我們現 

在之所以必須要實施那悃決議案的第三項規定，卽起 

草和通過―個公約，這就是理由之―。

在這一方面，現在已經完成了一半的工作。秘書 

處已經提出了一値完善的草案，可作此項工作的一個 

完好基礎，而且這個草案已經分送各會員國政府，請 

它們發表意見。有若干意見巳經送進來了；其他的尙 

未送到。

我們爲什麽要將這個工作和其他問題如編纂紐偷 

堡法庭組織法以及紐偷堡判決中的各項原則問題混爲 

一談而使這個工作不能進行下去呢？我們爲什麽要將 

這個大家巳經意見一致的殘害人羣罪問題。與其他更 

聚訟紛転的問題混爲一談，而使它複雜起來呢？紐偷 

堡法庭組織法僅僅是關於戰爭時期的各項問題，而殘 

害人羣不僅僅是一個戰爭時期的問題，並且還是一個 

和平時期的問題。因此，倘若我們將這兩個問題混在 

一起祗會使之混亂不淸。偷若我們讓每一個問題都等 

其他的問題得到解決再行辦理的話，那麽我們將永遠 

一事無成0

所以，挪威代表團覺得：大會應該立刻就這個已 

有良好開始的問題，開始工作，以期擬定公約，提交, 

下屆大會，而不必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已經決定的 

程序問題再加審議，因爲這樣作法祗會延宕這個問題 

的解決。

各位代表對於上次戰爭期間整個人羣遭受滅絕的 

情形記憶猶新，如在目前。現在讓我們就殘害人羣罪 

訂立一個公約，以期竭盡棉薄來防止此種罪行再度發 

生；並且讓我們在記憶猶新的時候就作這樁事。，因爲 

這個綠故，所以掷威代表圑蔣投票贊成古巴、巴拿馬 

和埃及三國代表圑所提的修正案。倘若那個修正案不 

獲通過，挪威代表團就將投票贊成委內瑞拉代表團所 

提的修正案。

主席：茲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發言。

Mir. FAHY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表圑贊成古 

巴、埃及和巴拿馬三國代表圑所提的修正案（文件A/ 

5«)以及中國代表圑對那個修正案所提的修正案。我 

們的理由非常簡單而且也'能很簡短的加以說明。美國 

政府認爲我們必須從速硏究這個問題，不再延擱，而且 

必須實際着手起草殘害人羣罪公約，特別是因爲倘若 

如委員會決議草案所强調的更需要É 一步硏究的話， 

那麽就可以在實際起草公約時適當的進行那些硏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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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相信：倘若當初將起草公約的工作委交法 

律家去作而不交給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去作的話，可能 

已有更好的結果。不過，旣然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已 

將這個問題發給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以我們現在對 

於這一方面不堅持我們的立場。不過，倘若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在下一年中草成了 一個公約草案，倘若就法 

律的觀點來看在下屆大會中，這個公約草案尙沒有得 

到一個適當的形式，因而不能够送請各國政府簽字的 

話，爲了使這個公約草案根據法律的觀點成爲一個盡 

善盡美的公約起見，就可以將這個問題提交下屆大 

會時將要組成的國際法委員會。不過，這個問題將由 

大會在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提出公約草案的時候自行決 

定。

正如美國代表在第六委員會所說的一樣，我們願 

意今年，甚至於在本屆大會期中立刻着手公約的起草 

工作。所以依照美國代表圑對於這個問題自開始時就. 

採取的方針，我們贊成我在開始發言時所提到的那些 

修正案，因爲那些修正案似乎較第六委員會所提出的 

草案更能够加逨公約的擬定，以便由大會加以審議。

主席：茲請墨西哥代表發言。

Mr. Villa Michel (墨西哥）：墨西哥代表圑要 

借討論第六委員會報吿書的機會，來表示墨西哥政府 

對於聯合國的一種努力的注意和所感到的興趣，這種 

努力就是要設立一個國際機構以防止和制止殘害人羣 

罪。這種罪行雖然在我們的文化的現階段中成爲一個 

不合時宜的東西,但是在上次大戰以前和上次大戰期 

間曾經在若干國家內殘殺了爲數可驚的人民。

所幸的是這個罪行沒有在拉丁美洲國家生根，而 

且在墨西哥境內完全沒有聽到過。在墨西哥境內，有 

許多種族在法律平等的基礎上和睦相處，親愛無間。 

共同住在我國的各種土著圑體現在政府採行的保護政 

策下向前發展。這個保護政策乃是在西班牙征服的早 

期中創立的而且應該歸功於聖芳濟敎會修道士們所表 

現令人欽佩的熱心，隨後這個政策就採取了法律的形 

式，成爲叫做印第安人法de Indias)的明智法 

律。這個政策後來又被墨西哥革命政府根據它們所有 

的基礎和原則重新加以制定。値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墨 

西哥境內現在有許多政府組織和機關，它們所負的特 

定任務就是：維持和促進土著團體文化的發展，增進 

他們的福利，參加解決可能發生的特別問題，以及遇 

有發展較高和具有更大經濟力量的圑體濫用法律時使 

土著圑體獲得法律的保護。

不過，單是過去巳有殘害人羣罪行發生的事實，姑 

不論發生在什麽地方，已足以使我墨西哥政府認爲每 

一個國家都應該單獨地和集體地透過我們這個國際組 

織認爲剷除和防止這種有害全體人類的罪行是一種絕 

對的責任並且也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殘害人羣不僅 

是一個破壤人類在文化、力量以及主要活動上的最大 

潛在能力的罪行，而且直接構成人類福利上的一個a 

大威脅。

爲了這個理由，所以墨西哥代表團認爲這個送請 

本屆大會審議的報吿書以及各國在第六委員#中就這 

個報吿書所提的各項修正不但不足以表示所有會員國 

要剷除殘害人羣罪的願望，而且倘與大會在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間決定採取的步驟相較，還是一個重大的後 

退步驟。再者，提請本屆大會批准的這個決議草案事 

實上就等於是取消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所 

通過的決議案。我們認爲這種取消不但是不必要，不 

伹不是以情勢的變遷作根據，而且實際上還可以說是 

聯合國游移不決的表示，或是放棄過去剷除殘害人羣 

罪的決心的表示。

墨西哥代表團贊同商訂一個公約，使各國政府承 

諾將在相當的時間內，各向其立法機關提出必要的刑 

法，使殘害人羣罪在國內法和國際法上都是一種犯罪 

行爲。這樣一個公約將會使各國立法機關對於與各國 

內政以及保護個人自由有密切關係的事項採取行動。

因此，我認爲必須確切獲知各會員國在此事項上 

所具有的法律及政治條件和可能性，並且需要詳細硏 

究能够列入公約之中而且適合此等條件及可能性的各 

項條款，以期這個公約不至於成爲一個具文，而在可 

能範圍內能有最大多數的會員國加入，而且依照大會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宣吿殘害人羣爲國際罪行的 

決議案的規定，可以任由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參加。

墨西哥代表圑也認爲：防止殘害人羣罪行所應該 

得到的特別注意要較秘書處起草的公約草案給予的爲 

多。我們相信：要防止此種罪行之發生不能完全依靠 

懲罰預謀或準備行爲，或依靠示儆懲罰的效力，因爲 

單單懲罰不足以阻止此種罪行的發生。鑒於此項罪行 

的特殊性質，所以我們認爲必須要强調利用公約的實 

施剷除有些不可饒恕的行爲的辦法。那些不可饒恕的 

行爲也可能造成發生殘害人羣罪行的條件，或至少是 

使殘害人羣罪行容易發生的原因。

記得有人在一般討論的過程中曾經發表過法律意 

，見，謂旣有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宣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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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不宜就這個題目簽訂一個公約。因爲如果這樣 

作就等於是對一個依照上述決議案應該認爲是國際法 

一I®份的事項有簽訂契約任意選擇的自由。

墨西哥代表團無意展開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但 

它很想知道大會的這個宣言本身是不是足以在國際範 

疇中產生所盼求的法律結果。不過，我們立刻就可以 

聲明：依照墨西哥的法律，_那個宣言不足以作爲對殘 

1害人群罪行提起刑事訴訟或引渡任何殘害人羣罪犯的 

基礎，因爲在墨西哥倘若事先沒有對於有關葬行制定 

一個法律可以正好適用於有關案件的時候，沒有一個 

人是可以受審判的。

爲了這些理由,墨西哥代表圑非常樂願贊成古巴、

埃及和巴拿馬三國代表團所提的提案（文件A/5U)。

我們不但同意這個提案，而且將要投票贊成這個提 

案。

主席：茲請伊拉竞代表發言。

Mr. ABBASS(伊拉克）：我本來沒有意思要發言， 

伹是鑒於我們在第六委員會投票的性質似乎需要有所 

說明。

當這個決議案提出的時候，我們認爲殘害人羣的 

問題已經完全爲紐偷堡法庭組織法的原則以及聯合國 

憲章的各項原則所包括了。我們至今仍舊相信是如此。 

不過，旣然聯合國中有若干會員國認爲訂立一個公約 

可對個人的保護增加一項保障，我們自應毫無困難的 

接受這種理論。旣然我們立意要恪遵聯合國憲章的明 

文與意旨，我們就不應該對任何以此種原則爲根據的 

保障表示反對。

爲了這個理由，我們願意追隨那些要乘這個機會 

將這個決議案作爲保護個人尊嚴與價値之用的國家， 

而且我們也衷心願意追隨那些國家慶賀憲章餺於各國 

尊嚴、價値以及平等權利所說的話。

主席：茲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Mr. DAVIES (聯合王國）：主席，我遵照你的明 

智請求，將簡短發言。

聯合王國所支持的決議案就是第六委員會已向大 

會提出的那個決議案。在第六委員會中，聯合王國曾 

經贊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的修正案（文 

件A/C.6/2〇〇,因爲有那個修正案纔有我們今天所見 

到的這個決議案。我們贊成蘇聯對這悃決議案所提出 

的修正案，乃是因爲蘇細的修正案使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具有很廣泛的自由。我們認爲：

給予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這種自由不但是必要的，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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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智的，而且它遠較剛才巴拿馬代表向大會所說明 

的爲廣泛。我們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爲據我們看來， 

這個決議案顯然並不擯斥起草公約的工_作；這個決議 

案雖然並不擯斥起草公約的工作，伹是它要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決定有沒有訂定一個公約的必要。這就是我 

們現在所有的決議案的內容。

聯合王國認爲殘害人羣罪和紐偷堡法庭判決所涉 

及的違反人道罪非常類似，所以最好是將這個問題送 

交編纂紐偷堡法庭原則的國際法委員會，讓那個委員 

會在編纂紐偷堡法庭原則的時候同時處理這個殘害人 

羣罪問題。聯合王國在小組委員會和全體委員會中都 

發表過這種意見。我們認爲殘害人羣罪問題如果這樣 

辦理最後就能够得到最好的處理和安徘，而且能够使 

本大會中許多不贊成訂立公約的會員國更能威到滿 

意。有若干人餺爲爲着人類的利益必須要就殘害人羣 

罪訂立一個特別公約而且祗有這個辦法纔能達到這個 

目的。這些人曾經對於第六委員會多數委員所作的決 

議表示懷疑。不過我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我們相信 

這個決議案就足以達成我們大家所希望的那個行動。

第六委員會多數委員的決議並不含有一種對殘害 

人羣的國際罪行表示漠不關心的態度。它對於這種罪 

行絕對不是漠不關心。在第六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國中， 

有許多國家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所遭受殘害人羣罪的蹂 

躪正和其他國家一樣。聯合王國現正在德國實際從事 

懲罰那些曾經犯有此種罪行的人們，所以沒有人能够 

指控聯合王國對於這種可怕的罪行漠不關心。

此外，這個決議並不如若干代表所說的那樣與大 

會以前的決議衝突。第一，大會一九四六年屆會所作 

的決議僅僅是說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應該設法擬定一個 

關於殘害人羣罪的公約並向大會提出。各位代表都知 

道，這個公約草案已經擬就並且已_大會提出，所 

以在這個時候，以前的決議就算已經全部實現。大會 

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案決沒有要影響本屆大會的行動自 

由以及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的意思。事實上，經由秘 

書處所擬就的公約草案巳經受到若干批評。我聯合王 

國代赛團並不滿意那個公約；還有其他的許多代表團 

也同樣的威到不滿意。É個公約是不是會達到我們所 

要完成的結果，我們大家都有所懷疑。

此外我要說的就是有許多代表團都曾肯定表示它 

們懷疑就殘害人羣罪訂立一個單獨公約是否是處理這 

個問題的正確方法。第六委員會現有的決議案承認有 

這些疑慮存在；那個決議案注意到那些疑盧，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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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決定究竟是建議就殘害人群罪訂 

定一個單一公約，或是建議採取其他方法，如將殘害 

人羣罪問題與紐偷堡法庭原則的編定問題合併辦理。 

就聯合王國代表團而論，我們贊成將殘害人羣罪問題 

與紐偷堡法庭原則的編定問題合併辦理。

我還願補充的一點就是：我們不承認我們是放棄 

了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我們也不承認現向大會提出的 

決議案和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案有衝突。卽使我們承認 

是如此，那末，大會每一屆會的主權正和前一屆的相 

等，當然是一個基本學理。大會的一屆會議和另一屆 

會議是沒有區別的，所有的屆會都是平等的。大會後 

一屆會之能修改前一屆會的決議正和一個議會之能取 

消以前所通過的立法一樣。

聯合王國在德國境內所採取的措施以及聯合王國 

代表圑在第六委員會討論中所作的發言皆表示聯合王 

國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決心更要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來 

制止國際間的殘害人羣罪行。前文中現有宣吿殘害人 

羣爲國際法下之一種犯罪行爲、凡犯有此種罪行的個 

人及國家皆在國內法及國際法下負有責任的那一段案 

文乃是聯合王國提出的。我們認爲：委員會由於聯合 

王國提案而採納的這一段案文正表示聯合國達成了一 

個重大的進步。我們不了解爲什麽有些國家一定堅持 

在沒有適當的考廬以前就要有一個公約；我們不了解 

爲什麽有若干國家必定要訂定一個公約，因爲我們覺 

得訂定公約可能並不是實施這個宣言的最好方法，而 

且我已經說過許多大約不願意加入這樣一個公約的會 

員國根本對於這種方法就感到不滿意。

因此，聯合王國代表將擁護那個提交本屆大會的 

原有決議案，並且將投票反蹰修正案。聯合王國深惡 

痛絕殘害人羣的罪行，並且認爲原有的決議案乃是解 

決這個可怕問題的最好方法。

主席：茲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言。

Mir. DURDENEV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首先我要在發言贊成前曾以唱名方式表決通過 

的第六委員會的決議案的時候，强調一點，就是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不願拖長有關殘害人羣 

罪問題的討論。

蘇聯代表團的意見和曾經在此發言反對第六委員 

會決議案的若千代表圑的意見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點。 

有許多曾經在此發言的代表們對於殘害人羣罪行毫無 

經驗。他們想用訂定公約的方法來消滅這種罪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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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殘害人羣罪行是什麽。蘇聯境內曾經發生過殘 

害人羣的罪行，所以曾經懲處過殘害人羣的罪犯。我 

們知道所有在Maidanek和Bbbiy Y«所發生的事件。 

我們曾經眞疋從事此種奮鬭。那乃是一件不可忘記的 

事。我們將繼績進行此種奮鬬。不過這件事是一件嚴 

重的事，應該鄭重加以處理。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 

們始終認爲這個問題必須鄭重加以硏究和審議，而不 

可倉卒從事。

截至目前爲止，大家巳經作了些什麽事？經濟曁 

社會理事會奉命對殘害人羣問題加以硏究。伹經濟曁 

社會理事會是否已有時間硏究這個問題呢？經秘書處 

所分發的公約亨案並不是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起草的。 

那個公約草案是由三位專家起草的，那三位專家正和 

敎授們經常作事的情形一樣，對若干重要點未能達成 

協議。我們的確要使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有舞這個問題 

加以詳細硏究的機會，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希望以任何 

辦法來延緩審査這個問題，也不是說我們希望退回到 

我們從前的出發點。老實說起來，我們現在所站的地 

方仍舊是我們一年以前開始時所站的地方。這並不能 

怪我們。我們要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很自由地來硏究這 

個草案，而不要使理事會覺得受到秘書處邀請的三位 

專家所起草的草案的任何約束。

因此，我們提出第六委員會多數委員國經過長斯 

討論以後以唱名表決方式所通過的提案；因此，我們 

繼續支持第六委員會的決議案。

主席：茲請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HENRIQUEZ LJREÎÏA (多明尼加共和國）：多

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團贊成古巴、埃及和巴拿馬就第 

六委員會報吿書提出的決議案所提的修正案（文件A/ 

51=0。這個修正案和第六委員會提出的草案的基本不 

同之點乃在：第六委員會的草案要在日後決定是否應 

該訂定一個殘害人羣罪公約，而修正案則明白而且肯 

定的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重新審査秘書處所擬的草 

案，並且起草一個公約分送所有會員國發表意見並送 

請大會審査。

後一個辦法正符合大會以前所通過的決議案，那 

個決議案並未提出此項行動是否應該採取的問題，而 

僅肯定表示大會本身贊成在可能範圍內儘早起草和審 

査殘害人羣罪公約的計劃。

大會對於“genocide”這個新字是否適當和在它 

的字源上是否正確也沒有表示過任何懷疑。雖然我曾 

經聽到有一位代表在委員會中提到這一點，.並且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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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所知“genocide”是一個混成字，一半是希膙字 

一半是拉丁字，所以應該使用一個完全從拉丁文來的 

“generoçide”來代替“genocide”，不過我們要知道重要 

的問題乃是“gmocide” 一字已經爲大家所使用。

我不贊同他的意見，因爲我們不是永久用拉丁文 

中的所有格來形成新字的，所以我們有“homicide”而 

不用"hominocide”。倘若我們不保留字幹而保留基本 

妁字根gen,那麽就很可能認爲這個字根是從拉丁文 

genus來的，也同樣很可能認爲它是從希臓文genos來 

的。不過無論如何，這總不是頭一個混成字，而且鑒 

於希腦文和拉丁文語尾變化的密切關係，我不認爲有 

任何可以疑惑的理由存在，況且genocide這個字已經 

在各國人民的腦海中確定了。這個字將因大家通用而 

視爲當然。在委員會中，我也聽到若干代表對於起草 

殘害人羣公約一事表示懷疑，而且其中有一位甚至於 

說到：“倘若有人能够向我證明這個公約甚至於將會 

拯救一條人命的話，我當願頭一個投票贊成通過這個 

公約作爲一個緊急的措施”。

就我個人而論，我並不覺得就這樣的悲觀。我相 

信這個公約至少具有偉大的道義力量而且僅僅以它的 

道義力量就可能防止許多過失和暴行，因爲這個公約 

不管是不是多邊的，不管是不是爲各國所批准，當仍 

舊是對那個兇暴的罪行最有力量的讁責，所以也就等 

於是在世界道義法庭之前斜那些犯罪者作最後的譴 

責。

全世界各國的人民正在向我們呼籲，請聯合國大 

會通過一個譴責殘害人羣罪的公約，不要再有稽延。 

全人類正在期望我們把這個意思用一個宣言的形式表 

現出來，譴責那個罪行是一個違反人道的罪行。殘害 

人羣問題的確已經成爲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換句話 

說在現在已經成爲世界各國所關心的問題，因此，單 

單爲了這個理由我們就必須聽從人道的呼籲，反對這 

種最大的罪行。

因此，轉們應該在可能範圍內儘速起草和通過一 

個譴責殘害人羣罪行的公約。殘害人羣罪行是一個應 

當懲罰的行爲，祗有在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創造 

的瘋狂氣氛中纔能存在，纔能蔓延到世界各地。

爲了我剛纔所說的各項理由，多明尼加共和國代 

表圑將投票贊成古巴、埃及和巴拿馬所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茲請中國代表發言。

顧裕昌先生（中國）：我們大家已經聽到巴拿馬、 

古巴和埃及三國代表發表的反對第六委員會所提決議

案案文的動人演說。中國代表圑也反對這個決議案的 

案文，不過我不擬重述我們已經聽到的那些論點。伹 

是我願意說：中國代表團認爲首先是否必須訂立一個 

殘害人羣罪公約的問題已經在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一日的決議案中決定了。

爲了那些現在沒有那個決議案案文在手邊的代表 

們的便利起見，我僅願將那個案文的正文部份宣讀如 

下：

“大會...

“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進行必要之硏究，以期擬 

定關於殘害人羣罪之公約草案，供備提出於大會下屆 

常會”。“下屆常會”是指本屆大會而言。

過去一年，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這個問題上所完 

成的一切工作以及秘書長在這一方面所作的卓越和愼 

重的工作都是根據一個信念，就是大會已經明白地請 

求就殘害人羣擬定一個公約草案。我聽到某位代表在 

此發言，認爲縱使大會曾經決定要擬定一個殘害人羣 

罪的公約草案，本屆大會仍舊能够改變它的主意，推 

翻上屆大會所作的決定。

我不願爭論這一點，不過我要說大會不應該隨隨 

便便的變更它的主意，而且當全世界各國人民熱切等 

待聯合國大會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時候，我們如果現在 

改變我們的主意不但完全不能令人了解並且根本不能 

原諒。因此，我們完全贊成古巴、埃及和巴拿馬三國 

代表團聯合提出的修正案。

不過，中國代表圑雖然建議採取有效的行動以擬 

定殘害人羣罪公約草案，伹是對於那些覺得，可能是 

正確地覺得，欲速不達的代表圑所發表的論點也M不 

是不能體會了解。

我們深切知道就殘害人羣罪這樣重要的問題擬具 

一個公約，不但有許多困難，而且還有許多複雜的法 

律問題。所以，中國代表圑當初認爲殘害人羣罪公約 

草案的起草工作應該交給一羣法律家而不應該交給經 

濟曁社會理事會來辦理。不過現在大會多數會員國旣 

巳決定將這個問題發回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以我們 

覺得大會應該訓令經濟曁ft會理事會在起草那個公約 

的時候應該對於殘害人羣罪的確切名稱和定義愼加硏 

究。我們覺得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起草這個公約案文 

的時候應該不要忘記還有一個機關就是國際法委員會 

在負責處理一個與此相似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編訂 

紐偷堡法庭的各項原則，而且該委員會還要擬具一個 

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法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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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迅速完成擬定殘害 

人羣罪公約的任務的時候不要作任何足以妨害國際法 

委員會工作的事。

爲了這個理由，也是單單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 

們曾經就古巴、及埃及和巴拿馬三國代表圑聯合提出 

的修正案案文提出了一個修正案。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請求發言的代表已經先後發 

言完畢。因爲據我看來沒有其他的代表希望發言，所 

以我覺得可以宣吿辯論結束。

我們現在將就大會現有的各項提案採取行動。我 

提議將古巴等与國代表圑的聯合提案(文件A/512)交 

付表決，不過，在表決那個聯合修正案以前應該首先 

表決中國代表圑就那個聯合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文 

件A/5M)，然後纔表決那個聯合修正案。倘若聯合修 

正案都被否決的話，.那麽我們就要將委內瑞拉的修正 

案(文件A/513)交付表決。最後，我們將要表決委員 

會的決議案，假如那個決議案經過修正，我們卽將表 

決經修正後的決議案。

兹請委內瑞拉代表發言。

M«r. PÉREZ PEROZO (委內瑞拉）：因爲委內瑞拉 

代表圑所提出的修正案中的主要主張乃是認爲關於訂 

定公約是否適宜和是否必要一點不應該與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磋商，更因爲那個主張已經載在巴拿馬、墨西 

哥及古巴三國代表圑聯合提出的修正案中，所以委內 

瑞拉代表團要將它所提的修正案撤回。

主席：我們剛纔已經聽到委內瑞拉代表對撤回他 

的修正案所作的聲明。這使大會目前的工作簡化不少， 

我們現在將要表決那個聯合修正案。

Mr. CAMEY-HERRERA (瓜地馬拉）：瓜地馬拉代

表圑請求採用唱名方式舉行表決。

主席：我們將接受這個請求，現在就開始表決那 

個聯合修正案，不過首先要表決中國的修正案。茲請 

Mr. Cordier宣讀那個修正案。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在第一段末 

尾“公約” 一詞之後增加：“務當注意:將來依照一九 

四七年十一月大會決議案成立之國際法委員會將負責 

編纂紐偷堡法庭組織法所確認之原則並擬具危害和平 

與安全治罪法草案”。

以唱名方式舉行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哥斯大黎加、 

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埃及、薩爾瓦多、阿比西尼 

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伊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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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墨西哥、紐西蘭、尼加拉 

瓜、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敍 

刹亞、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瑞拉、葉門。

反對者：阿根廷、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白俄羅 

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丹麥、印度、 

盧森堡、荷蘭、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南斯拉夫。

棄權者：智利、厄瓜多、希膘、挪威、沙烏地阿 

拉伯、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

中國代表團所提的修正案以二十九票對十五票通 

過，棄權者八。

主席：秘書處通知本席說：如無人提出相反的要 

求，大會的決議通常是以過半數的可決爲之，但有爭 

論者不在此限。就現有的情形而論，贊成者二十九票， 

反對者十五票，棄權者八，已足以通過上述的修正案。 

因此，我宣布上述的修正案已獲通過。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修正案應該以過半數的可決通過一點是很難叫人同意 

的。

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是不是要 

動議這個修正案應該以三分二之多數可決通過？倘若 

是如此的話，我當願徵詢大會各會員國對於此事的意 

見。這樣作法是非常符合議事規則的。

旣無此項動議提出，上述的修正案就算通過。

我們現在着手表決經中國修正案修正後的聯合修、 

正案。這個修正案亦可以過半數的可決通過。

以唱名方式舉行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中國、 

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 

藤爾芄多、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 

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墨西 

哥、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 

秘魯、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瑞典、敍利亞、美利 

堅合衆國、委內瑞拉、葉門。

反對者：澳大利亞、比利時、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捷克斯拉夫、丹麥、盧森堡、 

荷蘭、紐西蘭、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南非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南斯拉夫。

棄權者：希臘、土耳其。

經中國修正索修正裱的踯合修正案以三十四票對 

十五票通過，棄權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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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現在就要表決經修正後的第六委員會 

決議案。換句話說，原有決議草案中的0)、（b)和(C) 

三段現爲經修正後的聯合修正案案文所代替。

以唱名方式舉行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 

利、中國、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 

國、厄瓜多、埃及、薩赫瓦多、阿比西尼亞、法蘭西、 

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拉克、 

黎巴嫩、賴比瑞亞、墨西哥、紐西蘭、尼加拉瓜、掷 

威、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沙 

烏地阿拉伯、瑞典、敍利亞、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瑞 

拉、葉門。

棄權者：澳大利亞、比利時、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希臘、盧森堡、荷蘭、 

波蘭、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非 

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南斯 

‘拉夫。

經修正摟的決議案以三十八票對零通過，紊權者 

十四。

主席：雖然現在已過七點鐘，相當晚了，不.過我 

們的議程上祗有一個項目還沒有討論，也許還可以將 

它討論完畢。有Tv已經通知我說:最後一個項目不會 

花費太多時間。倘若我們能够把這個項目討論完畢， 

我相信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會覺得特別高興，因爲我 

們會想到我們今天已經作了很好的工作，已經審査了 

所有我們應注意的問題，而且除了巴勒斯坦問題專設 

委員會的報吿尙未審査完畢以外所有其他常設委員會 

的報吿皆已審査完畢。倘若沒有人反對的話，我就要 

.將最後一個項目提出討論，我並且希望我們大家能够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將這個項目討論完畢。

一二二.各專門機關之特權及豁免：第六 

委員會報吿書C文件a/5〇3)

主席：茲請第六委員會報吿員比利時代表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各位現有第六 

委員會的報吿書(文件A/SOS)。這是一個很長的文件， 

共有六十頁。內中有一個小勘誤表，勘正手民的若干 

小錯誤。我注意到在英文本第二十九頁中有一個錯 

誤，就是“第七條”應該改爲“第八條”。現有的報吿 

書可能還需要其他小的更正，例如逗點等等。

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的決議案二十二(一) 

中，大會認爲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所享有特權與豁免 

如能於可能範圍內力求統一，當有許多方便。

大會承認有若干專門機關，因其任務特殊，應該 

享有特種释權，伹在一般通常的情形下，大會認爲各 

專門機關因執行任務所需享有的特權與豁免不得超過 

聯合國特權與豁免一般公約所規定的範圍。

大會命秘書長爲此事開始談判，秘書長曾與各專 

門機關舉行磋商。秘書長就此問題所提出的報吿書業 

經發交第六委員會。

可能實施大會上述決議案的方法有若干種。可能 

舉行一個國際會議來訂立一個公約；也能爲每一個專 

門機關訂立一個不同的公約。

第一小組委員會決定，後經第六委員會的.許可，起 

草一•個公約草案，其中一部份是以一般公約爲基礎，而 

且是屬於肯定性質的，其中第二部份包括與各專門機 

關有關的附件草案。那兩個部份，一部份就是標準條 

款，一部份就是附件，構成一個釐定每一個專門機關 

的特權與豁免的全部規定。不過我們巳經說過公約的 

第一部份構成一個肯定的案文，而第二部份則僅僅包 

括向每一個專門機關提出的建議而已。

各國得向秘書長交存加入睿以加入這個公約，加 

入書應指明它們要對那些專門機關適用這個公約。

各國隨後得以通知書將它們的加入推廣到其他各 

專門機關。

關於某一專門機關採用某一附件事，該專門機關 

應該依照其本身組織法中所規定的程序辦理。

這些乃是第六委員會第一小組委員會所起草的這 

個長文件中的主要特點。

第六委員會向大會提出H個決議案，並且建議大 

會予以通過。第一個決議案是介紹公約及其附件的案 

文的。第二個決議案建議將來新成立的專門機關的這 

織法中不應該載有關於特權及豁免的詳細規定但應 
該規定此種特權及豁免É以現請大會通過的公約的規 

定爲準則。.第三個決議案建議各國在未正式加入公約 

以前應該立刻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給予公約所准許的特 

權與豁免。

我相信有這幾點解釋就够了。

第六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這三個決議案。

主席：茲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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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DURDENEV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將在表決這 

三個決議案的時候棄權。這三個決議案中有兩個，就 

是第二個和第三個，與第一個有密切的關聯。第一個 

議案建議大會通過一個調協各專門機關特權與豁免 

的公約。蘇聯代表團認爲：這樣一個公約尙嫌爲時過 

早。這個公約乃是依照聯合國特權豁免一般公約起草 

的，而聯合國特權豁免一般公約到現在爲止只有三分 

之一的會員國予以實施。

這個公約給予專門機關的人員以過分廣泛的特 

權，就實際的需要來說這是沒有理由的。這個公約是 

不能通知廢棄的，從法律的觀黠看來這就構成一個反 

常的現象。

我們曾經提議：公約中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應該 

依照關係國的法律和條例予以適用。我們曾想到瑞士 

的例子和一九四七年瑞士通過的一個法律。那個法律 

在第十三段中規定：國際機關工作的組織應受瑞士聯 

邦會議條例的限制。瑞士不但是一個對專門機關具有 

豊富經驗的國家，而且還和專門機關訂有若干特別的 

協定。

第一二四次全體會議

旣然第六委員會多數委員國不相信應該採納蘇聯 

代表圑所提出的修正案，所以我們在表決時將棄權。

主席：茲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發言。

Mtr. FAHY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將投票贊成那 

三個決議案。因爲這個事實，所以我覺得我應該現在 

在此說明：美國必須要保留它對於爲專閂機關所訂立 

的一般公約中的兩個條款的立場。那兩個條款就是規 

定美國公民得在美國免去繳納所得稅和服兵役的義 

務。

主席：因爲再沒有代表要就這個問題發言，所以 

我們就要把那三個決議案一個一個的交付表決。我現 

在將第一個決議案交付表決，這個決議案載在文件 

A/503的第二十二頁內。

這個決議案以四十五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二個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以四十三票對零通通，棄權者五。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三個決議案。

這個決議索以四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午猿七時四十分散會

*32 —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録VU 2 4 第一二四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午前十一時在紐約彿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b. O. .ARANHA (巴西）

一二三.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問題專 

設委員會報吿書文件(a/si6)

主席：我現在請報吿員（氷島代表）提出巴勒斯 

坦問題專設委員會的報吿書。

Mr. Thors (氷島）：我現在向各位提出巴動斯 

坦問題專設委員會報吿書。這個報吿書在文件A/5*6 

裏面，依照其他委員會的向例，我現在就當各位已經 

看過這個報吿書了。

委員會的工作非常棘手，所以費了很多時間,從一 

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起開始工作到昨天方纔完工。 

這委員會的工作大部份是由兩個小組委員會分擔的。 

委員會的建議，各位知道都巳經載在這個報吿書裏了。

委員會大部分委員都主張在巴勒斯坦分成兩個獨 

立國家，一個阿拉伯國，一個猶太國。解釋這個計劃

的詳細內容，委員會多數派的動機以及少數派所提的 

主張等都不是我的責任。

我在向各位提出這個報吿書的時候，有一點要請 

大家注意，這個報吿書的第十四節提到所有要想調解 

雙方的工作都沒有得到什麽結果，這是一件慽事。據 

委員會所選派的調解圑看來，雙方都覺得他們的立場 

會在大會裏面取得勝利，因此直到現在都不能得到雙 

方的讓步和協議。

我希望將來慢慢的演變下去，不久可以得到巴勒 

斯坦居民間的讓步、了解與合作，使聖地可以得到和 

平繁榮。無論大會今天作什麽決定，我們總是希望聯 

合國可以得到一個行得通而又可以持久的解決我們現 

在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好辦法。

巴勒斯坦問題專設委員會報吿書中，有下面這樣 

一個決議（文件A/5i6,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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